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红山文化聚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　敖汉博物馆

　　兴 隆 沟 遗 址 位 于 内 蒙 古 赤 峰 敖 汉 旗 东 南 部，地 处 大 凌 河 支 流 牛 河 上 游 左 岸，东 南

距 兴 隆 洼 遗 址 约１３公 里（图 一）。１９８２年 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内 蒙 古 工 作

图一　兴隆沟遗址位置示意图

　

队 与 敖 汉 旗 文 化 馆 进 行 文 物 普 查 时 首

次 发 现。１９９８年 春，又 对 该 遗 址 进 行

了 复 查 与 测 绘 〔１〕。兴 隆 沟 遗 址 包 括 三

个地点，第一 地 点 位 于 兴 隆 沟 村 西 南 约１

公里 的 坡 地 上，现 存 面 积 约４．８万 平 方

米，是一处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的

大型聚落。第 二 地 点 位 于 兴 隆 沟 村 东 北

约０．２公里的坡地上，现存面积约４．１万

平方米，是 一 处 红 山 文 化 晚 期 的 中 型 聚

落。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地势西北高、向

东南渐低，东南侧有一道自然冲沟。该地点西南侧为林地，其余均为耕地，地势较为开阔。第

三地点位于兴隆沟村西南约１．２公里的坡地上，南临冲沟，向北毗邻第一地点，现存面积约１

万平方米，为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的小型聚落 〔２〕（图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内 蒙 古 第 一 工 作 队、敖 汉 博 物 馆 联 合 对

兴 隆 沟 遗 址 进 行 了 发 掘，其 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度 对 第 二 地 点 进 行 了 两 次 发 掘，发 掘 区 集 中

分 布 在 第 二 地 点 的 东 北 部。２００１年 发 掘 时 间 为７－８月，发 掘 区 分 为 Ａ、Ｂ两 区（图 版 壹，

１），揭 露 面 积４８６．２５平 方 米，清 理 房 址 四 座，编 号Ｆ１－Ｆ４；清 理 灰 坑 二 十 四 个，编 号 Ｈ１

－Ｈ２４。２００３年 发 掘 时 间 为８－１０月，发 掘 区 分 为 Ｃ、Ｄ两 区（图 版 壹，２），揭 露 面 积

１５６０平 方 米，清 理 房 址 四 座，编 号Ｆ５－Ｆ８；清 理 灰 坑 三 十 一 个，编 号 Ｈ２５－Ｈ５５。此 外，

在 遗 址 西 南 侧 解 剖 环 壕 一 段，清 理 长 度７．７６米，编 号Ｇ１（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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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兴隆沟遗址第一、二、三地点分布图

　

图三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掘区及遗迹分布图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为 实 施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三）“红 山 文 化 聚 落 考 古 调 查”，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内 蒙 古 第 一 工 作 队 与 敖 汉 博 物 馆 再 次 对 兴 隆 沟 遗 址 第 二 地 点 进 行

了 考 古 调 查 与 测 绘，期 间 在 地 表 采 集 到 陶 塑 人 像 残 块，随 后 展 开 抢 救 性 发 掘，在 一 座 红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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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晚 期 房 址 堆 积 层 及 居 住 面 上 发 现 陶 人 头 部 残 片 及 胳 膊 残 块。

兴隆沟遗址所在的大凌河及其支流 牛河流域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之一，已经发掘

的遗址有东山嘴 〔１〕、牛河梁 〔２〕、半拉山 〔３〕等，已发表的资料多为红山文化晚期的埋葬和祭

祀遗存，居住类遗存存在空白。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科学考古发掘，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

典型遗迹与各类遗物，填补了红山文化晚期居址资料的空白。现将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发

掘情况报道如下。

一　地层关系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地层关系较为简单，遗迹开口于第１层下，打破生土，遗迹间叠压打

破关系较 少，房 址 间 未 见 叠 压 打 破 关 系，灰 坑 间 存 在 几 组 叠 压 打 破 关 系，如 Ｈ２７打 破 Ｈ５１、

Ｈ２０打破 Ｈ２１、Ｈ４４打破 Ｈ２６。典型地层以Ｔ２５东北壁和西南壁剖面为代表（图四）。

图四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Ｔ２５剖面图

１．黄褐色土

　

东北壁　第１层，厚０．１１－０．１２米。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Ｆ７、Ｈ３４

开口于第１层下。Ｆ７包含一层堆积，厚０．０６－０．２８米，为灰褐色土，土质较软，夹杂有红烧土

颗粒及炭渣。Ｈ３４包含一层堆积，厚０．１１米，为灰褐色土，土质较松软，无包含物。

西南壁　第１层，厚０．１１－０．１２米。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Ｈ３１开口

于第１层下，包含一层堆积，为灰褐色土，土质较硬。

二　遗　　迹

发现房址九座，灰坑五十五个，环壕一段。

房址　九座。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室内面积６－１９．７８平方米。从调查及发掘情况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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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大致呈西北－东南向排列。受遗址所在地势及水土流失等影响，房址北部堆积保存状况略

好，南部较差，部分房址破坏较为严重。多数房址内仅存一层堆积，少数房址在清理完表土后

即暴露出居住面。居住面多经过踩踏，平整坚硬。灶址位于室内偏中部，多为圆形浅坑灶，其

内堆积有少量草木灰。个别房址未见圆形浅坑式灶，但在室内中部发现有近圆形的红烧土面。

部分房址发现有明确的门道，位于西南侧穴壁近中部，门道较短，分为穴状和阶梯状两类。房

址内均未发现明确的柱洞。房址内遗物主要分布在居住面之上，以陶器为主，另有石器、蚌器、

自然石块及少量动物骨骼。房址内部及外围发现有灰坑，部分可能作为窖穴使用，也有的可能

具有祭祀功能。

图五　Ｆ１平、剖面图

１－３、５、６、９－１５、１７、１９－２４、２６－３３．陶片　４．石器边角料　７．陶瓮　８．石敲砸器　１６．陶筒

形罐　１８．石凿残段　２５．自然蚌壳　石１－石９．自然石块

　

Ｆ１　位于２００１年发掘区Ａ区北部，主体分布在Ｔ１的西北部，房址西北角伸入Ｔ１向西

南的扩方。房址东南侧为Ｈ１和Ｆ２，南侧为Ｈ４。东南侧穴壁与Ｈ１相距１．２米，距离Ｆ２西北

侧穴壁４．３－４．４米，南角与 Ｈ４相距３．５米。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房址平面近长方

形，东北、西南侧穴壁较直，西北侧穴壁略外弧，东南侧穴壁破坏严重。东北和西南侧残穴壁分

别长４．６６、５．２２、最高０．３米，西北侧残穴壁长３．２５、高０．３米，室内面积为１９．７８平方米。房

址内包含一层堆积，为灰黄色土，土质疏松，分布在房址全部范围内，堆积最厚０．３米。堆积内

出土陶片五十二组，可辨器形八件，其中罐四件、钵二件、盅一件、圆陶片一件；石器四件，其中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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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削器半成品、残石斧、石球及钻孔石器各一件；石器边角料二十四件；动物骨骼十三块；蚌器

一件。此外，还有自然石块九件及部分炭化果核。

房址居住面整体较为平整坚实，西北部保存较好，片状分层，呈灰白色。灶址位于居室中

部略偏西北，平面呈圆形，灶口明显大于灶底，灶壁斜直，灶底较平。灶壁、底经烧烤呈黑黄相

间色。灶底东北部有一凹凸不平的浅坑。室内未发现柱洞。遗物集中分布于居住面中部和北

部，西部、西南部、东南部遗物较少。遗物种类有陶器、石器、石器边 角 料、自 然 石 块、蚌 壳 等。

陶片二十七组，可辨器形四件，有罐三件、瓮一件。石器二件，其中残石凿、敲砸器各一件。另

有石器边角料一件、自然石块九件及蚌壳一件。发现三座室内窖穴，编号 Ｈ５－Ｈ７，其中 Ｈ５、

Ｈ６位于房址中部偏东南，Ｈ７位于房址北角。均开口于房址居住面下，打破生土。自西北侧

穴壁距离房址北角０．３５米处起，向东南延伸有一条红烧土带，长２．４、宽０．３－１．４、厚０．０４－

０．２５米（图五；图版贰，１）。

Ｆ２　位于２００１年发掘区Ａ区中部偏北、Ｔ２西北部。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东南

侧分布有 Ｈ２、Ｈ３。房址东南部破坏严重，平面应为圆角长方形，西北、东北、西南侧穴壁均较

直。西北侧残穴壁长３．２８米，自东北向西南渐高，高０．０２－０．１３米；东北侧残穴壁长１．０８、

最高０．２米；西南侧残穴壁长２．３７、最高０．１３米。残存面积约７平方米。房址内包含一层堆

积，为黑灰土，土质疏松，分布在房址西北半部。堆积最厚０．１２米。堆积内出土陶片五组，可

辨器形有陶罐一件。另有石器边角料二件、果核一件。

居住面西北部略高，向东南渐低，最大高差为０．０７米。西北部保存较好，呈灰白色，经踩

踏砸实。灶址位于室内中部，平面呈圆形，口径略大于底径，灶壁较直，灶底较平。灶内堆积一

层黑灰土，土质较松，东南部出土自然石块一件。灶底东北部有一椭圆形小坑，东部边缘与灶

壁东侧相切，灶口径０．６１－０．７、底径０．６－０．６８、深０．０２－０．０４米。未发现柱洞与门道。居

住面上遗物分布较为零散，有陶片、石器边角料、自然石块等。陶片六组，无可辨器形。石器边

角料、刮削器各一件，自然石块一件。窖穴三个（Ｈ１３、Ｈ２３、Ｈ２４），分别位于房址的北角、西部

和东部，开口于居住面下，打破生土（图六；图版贰，２）。这三个窖穴位于Ｆ２范围之内，也应为

Ｆ２室内的窖穴。

Ｆ３　位于２００１年发掘区Ａ区南部、Ｔ３东南及其东侧的扩方内。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

生土。房址东南部破坏严重，平面应为圆角方形，西北、东北、西南侧穴壁均较直。西北侧残穴

壁长３．１８米，自东北向西南渐高，高０．０２－０．１米；东北侧残穴壁长１．２４、最高０．０２米；西南

侧残穴壁长１．７８、最高０．１米。残存面积约６平方米。房址 内 包 含 一 层 堆 积，堆 积 最 厚０．１

米，为灰黄土，土质较疏松，分布在房址西北半部，未见遗物。

居住面西南部略高，自西南向东北渐低，最大高差为０．０８米。西北部保存较好，平整坚硬，

片状分层，呈白色，可能经多层垫土并踩踏而成。室内中部为一地面灶，平面呈圆形，烧烤成坚实

的黄褐色烧土，灶直径０．６３－０．７５米。未发现柱洞和门道。居住面上遗物分布较零散，有陶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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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Ｆ２平、剖面图

１、３－７．陶片　２．石器边角料　８．石刮削器　石１．自然石块

　

图七　Ｆ３平、剖面图

１－６．陶片　石１．自然石块

　
片和自然石块。陶片共六组，无可辨器形。自然石块一件，出土于房址西角。室 内 窖 穴 一 个

（Ｈ２２），位于房址北角，开口于居住面下，打破生土（图七）。

Ｆ４　位于２００１年发掘区Ｂ区中部略偏南，主体位于Ｔ４西北半部，部分位于Ｔ４西侧扩方内。

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其西北为Ｈ１４，东北、东南侧分布有较密集的灰坑群。房址平面略呈

长方形，西北壁较直，东北壁自西北至东南略向外弧，东南壁自东北至西南略外弧，西南壁自西北至

东南略外弧。东北、西南侧残穴壁分别长４．４８、４．６３米，高０．０４－０．３、０．０３－０．２８米；西北、

东南侧残穴壁分别长３．７４、３．９３米，高０．１２－０．２１、０．１１－０．２１米。室内面积为１９．５８平方

米。房址内包含一层堆积，堆积厚度为０．０４－０．３米，为灰褐色土，土质较软。堆积内出土陶

片六十五片，可辨器形有盅三件、碗一件、彩陶罐一件、盘一件、口沿二件；出土石器七件，包括

石叶一件、锛一件、刮削器三件、磨棒一件、石球一件；出土蚌器一件；自然石块二件。

居住面整体较为平整，西北部保存较好。灶址位于居室中部偏东南，平面近圆形。灶口径

０．９８－１．０６、底径０．９４－０．９８、深０．０７－０．０８米。灶底有一层草木灰，厚０．０７－０．０８米（图

八）。居住面上分布遗物较多，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偏中、灶址周围以及西南部偏西。遗物种类

包括陶器、石器、蚌壳等。陶器可辨器形有罐三件、瓮五件、盅四件、盘二件及碗一件。石器四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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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Ｆ４平、剖面图

１．彩陶瓮　２、５、７、１１－１４、１６、１９－２４．陶片　３．红陶瓮　４．陶垂腹壶　６、２５．陶三足盅　８、９．石敲砸

器　１０．砾石　１５、１７．陶瓮　１８．石刮削器　２６、２７．陶筒形罐　２８．陶盘　石１－石４．自然石块

　

图九　Ｆ５平、剖面图

１－３．陶片

　

件，包括敲砸 器 二 件、刮 削 器 一 件、砾 石 一 件。蚌 壳 一

个，位于灶址 东 南 侧。房 址 西 北 部 还 分 布 有 四 件 自 然

石块（图版贰，３）。

Ｆ５　位 于２００３年 发 掘 区Ｄ区 东 南，分 布 于 Ｔ２４

西南部及Ｔ２８东南部，另有少部分位于Ｔ２４、Ｔ２８南侧

的扩方 内，西 南、西 北、东 及 东 北 分 别 为 Ｈ５２、Ｈ４９、

Ｈ４８和 Ｈ４７。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房 址 平 面

近方形，东北和西南侧穴壁较直，西北侧穴壁自东北至

西南略内收，东南侧穴壁自东北至西南略外敞，呈斜直

状。西北侧穴壁 略 高，东 北 和 西 南 侧 穴 壁 自 西 北 至 东

南渐低。东南侧穴壁已被破坏。东北侧残穴壁长３．８、

最高０．０１米，西南侧残穴壁长３．６８、最高０．１２米，西

北侧残穴壁 长３．６、最 高０．１２米。室 内 面 积 为１４．０１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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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房址内包含一层堆积，堆积最厚０．１２米，灰色土，土质较硬，出土刮削器二件。

居住面较硬，保存较差。灶址位于居室中部，平面近圆形，灶壁竖直，灶底西北略低，东南

略高。灶口径０．６－０．６５、底径０．５４－０．６４、深０．０２－０．０７米，灶壁呈红褐色。室内未发现柱

洞。居住面上分布遗物较少，仅出土三片陶片，分布在室内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图九）。

图一〇　Ｆ６平、剖面图

１、２、４、５、７、９、１２－１５．陶片　３、６．石器边角料　８．石磨棒　１０、１１．陶筒形罐

石１、石２．自然石块

Ｆ６　位于２００３年发掘区Ｄ区东南偏中部，主 体 位 于 Ｔ２３中、西 部，少 部 分 位 于 Ｔ２７东

部。西北、西南侧分布有 Ｈ３６、Ｈ３９和 Ｈ４０。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房址平面近方形，

东北、西南侧穴壁较直，西北侧穴壁中段较直，东北略内收，西南略外敞，东南侧穴壁中段较直，

东北、西南略内收。西北侧穴壁略高，东北和西南侧穴壁自西北至东南渐低，东南侧穴壁已被

破坏。西南侧残穴壁长３．６２、高０．１１－０．１３米，东北侧残穴壁长３．５１、最高０．０３米，西北侧

残穴壁长４．０６、高０．０３－０．１３米。室内面积为１６．７３平方米。房址内堆积共一层，为灰褐色

土，土质松软，主要分布在居住面的西北部，向东南部渐薄。

居住面东南半部保存略差，西北半部保存较好。平整坚硬。灶址位于居室中部偏西北，椭

圆形浅坑灶，灶壁竖直，底部较平整，灶壁和灶底为红褐色硬面。灶底有一层堆积，土色呈深灰

色，土质疏松。灶口径０．７－０．７４、底径０．７２、深０．０５－０．０６米。门道位于房址的西南侧穴壁

中段，平面呈 椭 圆 形，长 径０．８、短 径０．７米，斜 直 壁，门 道 下 凹 部 分 与 居 住 面 高 差 为０．０２－

０．０４米。居住面上遗物较少，北部和西北部分布相对集中。陶片有十二组，可辨器形有三件，包

括瓮一件、罐二件。石器一件，

为靠近西北侧穴壁中部的磨棒。

另有石器边角料二件。靠近西

北侧穴壁中部及近东北角有自

然石块二件（图一〇）。

Ｆ７　位于２００３年 发 掘 区

Ｄ 区 东 北 部，主 体 位 于 Ｔ２５

内，部分位于Ｔ２１内。开口于

耕土 层 下，打 破 生 土。西 南、

南及 东 南 分 布 有 密 集 的 灰 坑

群。房址 平 面 呈 圆 角 方 形，西

南壁中部 有 外 凸 圆 弧 形 门 道。

东北侧残穴壁较直，长３．２、高

０．０４－０．１米；东 南 侧 残 穴 壁

长３．１６、高０．０４－０．１８米；西

北侧 残 穴 壁 略 斜 直，长３．０４、

高０．１－０．２９米；西 南 侧 穴 壁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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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Ｆ７平、剖面图

１、３－７、９－１４．陶片　２、８．陶碗　石１－石４．自然石块

中部 外 凸 呈 圆 弧 状，穴 壁 长

３．３６、外 凸 进 深 ０．６、宽 ０．８

米。室 内 面 积 为１１．７６平 方

米。房址内 仅 包 含 一 层 堆 积，

厚０．０６－０．２８米，灰 褐 色 土，

土 质 较 软。夹 杂 有 红 烧 土 颗

粒及炭 渣。包 含 物 较 少，主 要

分布在堆 积 西 南 部 和 西 部，包

括陶 片 十 九 组、石 斧 形 坠 一

件、刮 削 器 料 一 件、自 然 石 块

三 件 和 蜗 牛 壳 一 个。陶 片 分

布较 零 散，主 要 分 布 在 西 南

部，石斧形 坠 位 于 房 址 西 南 角

近西北穴 壁 边 缘 处，刮 削 器 料

位于门道 范 围 内，自 然 石 块 散

落在房址西南侧。

居住面 保 存 较 好，东 南 略

低，高差为０．０２－０．０４米，呈灰白色。灶址位于居室中部，为 圆 形 浅 坑 灶，西 南 侧 外 凸，口 径

０．４４－０．５、底径０．４、深０．０８米，底部呈暗红色硬面。分布有一层草木灰，土质较软，呈灰褐

色。门道位于西南穴壁中部，外凸呈圆弧状。门道与居住面相连，略下凹呈台阶状，长０．６、宽

０．８米，下凹部分低于居住面０．０６米。居住面上遗物较少，主要分布在东北侧和西南侧中部。

遗物主要有陶片和自然石块。陶片十四组，可辨器形有二件碗。居住面东北、西南侧还分布有

四件自然石块（图一一；图版贰，４）。

Ｆ８　位于２００３年发掘区Ｄ区西南偏中部，主体位于Ｔ３１东南，部分位于Ｔ３２北部。开口于耕

土层下，打破生土。西北及西侧分布有密集的灰坑群。房址平面大致呈方形，东北侧穴壁略外弧，

西南、西北侧穴壁均较直。东北和西南侧穴壁自西北向东南渐低，东南侧穴壁已被破坏。东北侧残

穴壁长３．０１、高０．０５米，西北侧残穴壁长２．９８、高０．１２米，西南侧残穴壁长２．８６、高０．０９米。房址

面积为１０．４平方米。房址内包含一层堆积，灰色土，土质较疏松，无包含物。

居住面西北半部保存较好，但不甚坚硬。灶址位于中部偏东南，灶址平面近圆形，灶口径

略大于底径，灶壁竖直，灶底较平，灶壁及灶底为红褐色硬面，口径０．６－０．６２、底径０．５８－０．６

米。灶内包含一层堆积，深灰色土，土质较松软。灶内出土陶器及石刮削器各一件。门道位于

西南侧穴壁中段，形状近似椭圆形，外圈最大直径０．６６、最小直径０．４米，内圈最大直径０．３６、

最小直径０．２２米。门道西南侧为袋状，东北侧为斜壁台阶式，门道下凹部分与居住面高差为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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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Ｆ８平、剖面图

１－３、６、７．陶片　４．磨石　５、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５．石刮削器　１１、１３．石器边角料

蚌１、蚌２．蚌壳

０．０５－０．１米。

居 住 面 上 遗 物 分 布 较

少。主要 分 布 在 西 部 及 西 南

门道 处、东 北 部 及 中 部 灶 址

处。遗 物 主 要 有 陶 器、石 器

和 蚌 壳。其 中 陶 片 五 组，零

散分 布 在 居 住 面 上，可 辨 器

形 有 圈 足 盘 一 件。石 器 较

少，仅有磨 石 一 块，分 布 在 灶

址 西 北 侧。刮 削 器 七 件，另

有石器 边 角 料 二 组。其 中 一

组分 布 在 房 址 门 道 内，另 一

组位 于 门 道 之 外，紧 邻 门 道

内 侧 边 缘。蚌 壳 二 件，分 布

在房址东 北 部（图 一 二；图 版

叁，１）。

Ｆ９　位于遗 址 西 北 地 势

较高处。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２０１２年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考

古调查”时对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进行调查及测绘，在该房址地表采集到部分形制较为特殊的

陶片，经室内拼对，判断其可能为一件形体较大的陶塑人像的残片。随后在发现此类陶片的区

域进行了详细调查与抢救性发掘，确认为一座房址，编号为Ｆ９。Ｆ９平面大致呈方形，东北、西

南侧穴壁较直，西北、东南侧穴壁略外弧。东北侧穴壁长３．１８、西北侧穴壁长３．１２、西南侧穴

壁长３．１２、东南侧穴壁长３．１６米。房址面积为１２平方米。房址内包含一层堆积，灰褐色土，

主要分布在房址西南部，向东部渐薄并逐渐消失。

居住面整体较平整，土质较硬，保存较好。中部有残存的灶址，为不规则椭圆形红烧土，直径

０．１９－０．３１米。居住面上遗物较少，集中于西角附近，主要有陶人像双臂、肘部及左臂腕部。另在

居住面西南侧发现陶片一组及烧土残块（图一三）。出土陶人残块可复原为整身陶人一件。

灰坑　五十五个。多分布在房址周边，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 土。部 分 灰 坑 位 于 房 址

内，开口于居住面下，打破生土。平面形状包括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圆形、不规则椭圆形、圆角

方形等，以圆 形 及 椭 圆 形 为 主。绝 大 多 数 灰 坑 深 度 较 浅，堆 积 较 薄，出 土 遗 物 较 少。Ｈ１７、

Ｈ１８、Ｈ２０和 Ｈ３８等堆积较厚，出土遗物丰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Ｈ１７　位于２００１年发掘区Ｂ区东北部、Ｔ４东侧的扩方内，西、西南侧为 Ｈ１８、Ｈ１９、Ｈ２０、

Ｈ２１、Ｈ１６和 Ｈ１５。平面呈圆角方形。坑壁较直，土质较硬，南侧坑壁上有明显的竖条状工具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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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Ｆ９平、剖面图

１．陶人左臂及肘部　２．陶人左臂腕部　３．陶人右臂及肘部　４－６、８－１８．陶片　７．石器残块

石１．自然石块

　

加工痕迹，痕迹长０．１、宽０．０１米，底部较平。东北侧和西南侧坑壁分别长１．６４、１．６５米，西

北侧和东南侧坑壁分别长１．５５、１．６３米，深０．７６米。灰坑西北部中段有一隆起的生土台，台

壁较直，西北侧与灰坑 西 北 壁 相 连，距 离 坑 口０．１米，自 西 北 向 东 南 渐 低，最 低 处 距 坑 底０．１

米。生土台东南壁发现一段抹泥痕迹，细致光滑，长约０．１米。坑内堆积仅有一层，为灰黄土，

土质疏松，分布在灰坑全部范围内，厚度为０．２－０．７６米。堆积层内出土陶片二十组（可复原

为圈足盘一件）、磨石一件、穿孔毛蚶饰三十七件，另有自然石块七件、自然石片一件、未加工毛

蚶二十六件。

坑底保存较好，呈灰白色，应为长期踩踏所致，土质较硬。坑底遗物主要分布于西部，包括

陶片、蚌器、自然石块、毛蚶、海螺等。陶片三组，可辨器形一件，为陶壶，出土于坑底东北侧中

部。毛蚶二百三十件，八十一件穿孔，另有未加工毛蚶一百四十九件、海螺一件，绝大部分集中

于坑底西南侧中部，少量分布于坑底西角，个别几件散落坑底南部及北部。另有四件自然石块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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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Ｈ１７平、剖面图

１．陶壶　２－２３１．毛蚶　２３２．海螺　２３３－２３５．陶片　石１－石

４．自然石块

图一五　Ｈ１８堆积内出土遗物平面图

１６．三系彩陶壶　１７．陶瓮　１８．陶盘　１９．陶盅　２０－２２．陶片

２３．陶器盖　２４．蚌壳　石１．自然石块

　

（图一四；图版叁，２）。

Ｈ１８　位 于２００１年 发 掘 区Ｂ区 东 北

偏中部、Ｔ４东侧的扩方内，东南、西分别为

Ｈ１７、Ｈ１９，相 距 很 近，南 侧 分 布 有 Ｈ１６及

Ｈ１５。坑口平面呈圆形。东西径１、南北径

０．９９米，坑 壁 上 部 较 直，下 部 斜 收 趋 势 明

显，坑底较平，深０．６米。坑内包含一层堆

积，为黑灰色土，土质较松软。坑内堆积中

出土陶片三十九组，可辨器形有壶、瓮、盘、

盅及器盖 各 一 件。出 土 石 器 三 件（刮 削 器

一件、石 器 残 块 二 件）、蚌 饰 二 件、蚌 壳 三

组，另出 土 自 然 石 块 四 件、红 烧 土 块 一 件

（图一五；图版叁，３）。

Ｈ２０　位于２００１年发掘区Ｂ区Ｔ４北

部。开 口 于 耕 土 层 下，打 破 Ｈ２１和 生 土。

东南侧 为 Ｈ１５、Ｈ１６，东 侧 为 Ｈ１７、Ｈ１８和

Ｈ１９。坑口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坑壁较直，无
加工痕迹，为灰白色生土壁，底部自东向西

渐高，局部凹凸不平。坑口直径３．８２－４、深

０．０６－０．７８米（图一六）。坑内包含三层堆

积：第１层 为 黑 灰 色 土，最 厚０．２８米，夹

杂少量黄色土块，土质较松软；第２层为

灰色土，最厚０．７８米，土 质 略 硬，分 布 在

灰坑西北部及中部，自西北向东南渐厚；

第３层为黄白色土，最厚０．５４米，土质较

硬，比较纯 净，分 布 在 坑 底 东 南 部。坑 底

遗物散布各处，遗物有陶片和自然石块。

陶片仅一组，无可辨器形，分布于坑底东

北部，距离 东 侧 坑 壁０．１４米。坑 底 遍 布

大量自然石块。其中西南部为一组，此组

石块体积较小，分布较密集，岩性多数为

脉石英；东南部为一组，石块体积有大有

小，分布位置靠近中部，岩性有砂岩、脉石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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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Ｈ２０、Ｈ２１平、剖面图

Ｈ２０地层：１．灰黑色土　２．灰色土　３．黄白色土

Ｈ２０遗物：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７、２００．陶片

１６５、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９．石 核　１６６．石 器 残 块　１６９．小 型 人 像 残 件　１７９、

１８１、１８２．蚌饰 　１８０．蚌环 　１８７．石器 　１９２．陶钵底部残片 　１９４．钻孔石器　１９６、２０２．蚌壳

１９８．石镞　２０１．石刮削器　骨１２－骨２０、骨２９．动物骨骼　石９－石１３．自然石块

Ｈ２１遗物：６．三人环抱陶塑像

　

英及粗砂岩等；东北部为一组，石块体积有大有小，分布比较分散，岩性主要为砂岩及脉石英；

西北部为一组，石块体积较大，分布位置集中于中部，边缘部分较散乱，岩性有砂岩、脉石英及

粗砂岩等。

Ｈ３８　位于２００３年发掘区Ｄ区中部偏北、Ｔ３０东北部，东北侧与 Ｈ３７距离较近。平面

近圆形。东西径０．７２、南北径０．７９米，坑壁较直，坑底略凹，深０．１８－０．２１米。坑内包

含二层堆积：第１层为黑灰色土，土质较软，出土陶器二件，分别为彩陶瓮和三足盅（图一

七）；第２层土质、土色与第１层大致相同，出土陶片九组（包括陶盅一件、扁体壶一件），石器三

件（包括管钻石芯、石斧、磨石各一件），珍珠蚌一件、树皮一件，另有自然石块二件（图一八；图

版叁，４）。

环壕　一条（Ｇ１）。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环壕聚落，平面为闭合的圆角长方形，东北侧、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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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Ｈ３８第１层陶片

东南侧及西南侧东南段保存较好，地 表 可 见

清晰痕迹，西北侧和西南侧西北段、中段地表

不明 显。２００３年 解 剖 遗 址 西 南 侧 环 壕 一

　　　

图一八　Ｈ３８第２层平、剖面图

１－４、７、８、１０－１２．陶片　５．陶 三 足 盅　６．陶 扁 体 壶　９．石 斧　
１３．管钻石芯　１４．石磨盘　１５．树皮　石１、石２．自然石块

　

段，编号Ｇ１。Ｇ１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平面为长条形，剖面略呈锅底状，外侧穴壁斜直

下收，底部较平，略有加工痕迹。Ｇ１长７．７６、宽０．４７－１．１２、深０．５１－０．７２米。Ｇ１内包含一

层堆积，黑褐色土，土质较松软。环壕堆积中出土陶片二十二组、自然石块四件、蚌壳一件、鹿

角二件。沟底土质略致密，包含少量木炭及砂粒，无其他遗物。Ｇ１为东西走向，可按分布状况

将堆积层内遗物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有陶片十一组、鹿骨二件、自然石块二块。中部有

陶片十组、蚌壳一件、自然石块一块。西部遗物分布较少，仅有陶片一组、自然石块一件，两者

相距较远（图一九）。

图一九　Ｇ１第１层遗物分布图

１－２２．陶片　石１－石４．自然石块　角１、角２．鹿角　蚌１．蚌壳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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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遗　　物

主要包括陶人像、陶器、石器，另有少量的蚌器等。

陶人像　三件。均为陶塑，包括整身人像和小型人像。

整身人像　一件（Ｆ９②:１）。泥质红陶。经高温烧制，质地坚硬。陶人双腿盘坐，双臂弯曲，右

手在上，握住左手，搭放在双脚之上。头部戴冠，正中有一圆孔，长发盘折，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

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有一横向长条状饰物。面部五官清晰，神态逼真，额顶饱满，眼眶呈椭圆状，双

目呈圆形，眼球嵌入眼眶内，双眉及眼球施黑彩。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通连。脸颊明显

内凹，外侧棱线分明，嘴唇突起，两腮下凹，呈呼喊状。双耳略呈椭圆形，其中一耳略残，圆形耳孔与

内侧通连，耳垂钻有圆形小孔。脖颈竖直，右侧脖筋明显，双肩较平，锁骨清晰可见。乳头微凸，右

侧稍高，左侧微低。腹部较平，肚脐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背部微驼，似男性长者形

象。陶人内侧呈中空筒状。通高５５、最大胸围６５厘米（图二〇；图版肆）。

图二〇　出土整身陶人像（Ｆ９②:１）

　

从器身及内部残存的 痕 迹 观 察，陶 人 头 部 与 身 体 分 两 部 分 制 成，然 后 进 行 拼 接，头 部 以

—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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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出土小型陶人像

１．三人环抱像（Ｈ２１①:６）　２．小型人像

残件（Ｈ２０②:１６９）

　

１．５－２厘米的窄泥条盘筑而成，身体以２－４厘米 的 宽 泥

条盘筑而成。内壁隐约有泥条盘绕的痕迹。胳膊与腿为实

心，内以草茎类筋状物加固，由于年代久远，草筋已不存，只

留下管状印痕。陶人外表用骨器和蚌壳类工具进行 磨 光，

脸部精细打磨，最后用黑彩描绘眼部。

小型人像　二件。Ｈ２１①:６，泥质红褐陶。三人环抱

像。三人均赤 身 呈 半 蹲 坐 状，细 腰 宽 臀，互 相 对 坐 围 成 圆

形，每人伸出双臂围住其他二人脖颈。保存较为完整，陶塑

臀部、腿部刻画 细 致 生 动，符 合 人 体 比 例。高５、底 径４厘

米（图二一，１；图 版 伍）。Ｈ２０②:１６９，手 制。夹 细 砂 红 褐

陶。人像残 件。残 存 部 分 躯 干，头 及 左 臂 残 缺，残 断 面 内

凹，局部凸起，右侧肩部完整，呈圆弧形。下臂残断，残断面

凹凸不平，胸腹部呈柱状，胸部稍宽，束腰，腹前存留一窄横

向泥条，背侧微外弧，下半身残断，残断面呈 斜 弧 形。残 高

３．１、肩宽３、腹壁厚１．７厘米（图二一，２；图版陆，１）。

陶器　均为手制，绝大部分为夹砂陶，以夹细砂为主，所用陶土淘洗精细，为泥质陶。器形

丰富，包括筒形罐、瓮、钵、盘、盅、壶，其中以筒形罐、瓮为多。泥质陶器主要为盘和器盖，器表

多抹光。可辨器形六十七件。除盘、盅和极少数筒形罐为素面外，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所出陶

器绝大部分都有纹饰，以压印较为工整的竖压横排之字纹为主（图二二；图二三，１－３、５－１０、

１４、１５），多数之字纹弧度较小，部分器物之字纹弧度较大，另有少量篦点之字纹（图二二，４），多

见于陶瓮之上。之字纹排与排之间分界较为明显，有的在两排之字纹间戳印窝点纹（图二三，

４）。筒形罐口沿及颈部多见一至二周凹弦纹，部分筒形罐肩及上腹贴塑附加堆纹，多为成排

的、较为稀疏的圆形小乳丁或横向短泥条，上下排交错分布。部分附加堆纹分布密集，组成圆

形及倒三角形。Ｆ４第１层出土一片筒形罐残片，其 上 附 加 堆 纹 呈 向 上 的 箭 头 状，很 有 特 点。

少量陶片之上戳印密集、规整的窝点纹（图二三，１０）。器底多见编织纹（图二三，１１、１３）及叶脉

纹（图二三，１２）。

筒形罐　十八件。夹砂陶。绝大部分外壁施有之字纹，以竖压横排线形之字纹为主，极个

别未见凹弦纹，个别陶器外壁贴附乳丁纹，呈小圆饼状和横带状。器底多残损严重，部分器底

可见编织纹。根据形制不同，可分五型。

Ａ型：八件。敞口，斜直壁，平底，器身两侧中部或中部偏下多有一对桥 形 耳。Ｈ４０②:

３，夹细砂陶。胎体略薄。内、外壁均呈黄褐色。敞口，斜直壁，平底。口沿下素面，颈施一周凹

弦纹，颈、腹部存有两对对钻孔。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共四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

显，器身中部两侧原有双耳，但均残缺，耳部以下为素 面。残 高３９、口 径３１．５、胎 厚０．７厘 米
—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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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陶器器表纹饰拓片

１、２．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Ｆ４②:２７、Ｆ４②:２６）　３、９．竖压横排之字纹（Ｈ１８①:２７、Ｆ１①:６７）　４．竖压横排篦点之字纹（Ｆ６

②:７）　５－７．乳丁纹、竖压横排之字纹（Ｈ１８①:１７、Ｈ２２①:９、Ｈ４５②:１２）　８．弦纹、竖压横排之字纹（Ｆ６

②:１１）

　

（图二四，１）。Ｈ４５②:１，夹 细 砂 陶。胎 体 略 薄。内、外 壁 均 呈 灰 色。底 残。敞 口，圆 唇 微 外

凸。口沿下素面，其下施一周凹弦纹，器身近中部两侧有一对桥形耳，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弧

—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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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三　陶器器表与器底纹饰拓片

１、５．弦纹、乳丁纹竖压横排之字纹（Ｇ１①:１、Ｈ２７①:１）　２、３、６－９、１５．竖 压 横 排 之 字 纹（Ｈ３８②:４、Ｆ１②:７、１２
采３９、采１５、Ｆ４①:４６、Ｈ３８②:６、Ｆ４①:２５）　４．窝点纹、竖压横排之字纹（１２采３８）　１０．弦纹、窝点纹（１２采５）

１１、１３．编织纹（Ｆ４②:２６、Ｆ６②:１１）　１２．叶脉纹（Ｆ４②:２７）　１４．箭头纹、竖压横排之字纹（Ｆ４①:８２）

　

线之字纹，共五排，排与排之间分界不明显，器耳以下为素面。残高３４、口径３５、胎厚０．７厘米

（图二四，２）。Ｆ４②:２６，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体略薄。内、外壁均呈红褐色，局部呈灰黑

色。敞口，圆唇。口沿下素面抹光，在一侧有两个相对的连缀穿孔，由外向内单面钻成。其下

施一周凹弦纹，器身中上部有一对桥形耳。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共三排，两端较

尖，器耳之下为素面，留 有 纵 向 刮 抹 痕 迹，器 底 为 编 织 纹（图 二 三，１１）。高２６、口 径２２、底 径

７．４、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四，３；图版陆，２）。Ｈ１８①:２７，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内、

外壁均呈褐色。敞口，尖圆唇，斜直壁，平底。器身中下部有一对桥形耳，口沿下素面，其下施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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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出土陶罐

１－３、５－８、１９．Ａ型筒形罐（Ｈ４０②:３、Ｈ４５②:１、Ｆ４②:２６、Ｈ２２①:５、Ｈ４０②:８、Ｆ１②:１６、Ｈ４５①:７、Ｈ１８①:２７）

４．Ｄ型筒形罐（Ｈ４５①:２３）　９－１１．Ｂ型筒形罐（Ｆ４①:８８、Ｆ１①:１８、Ｇ１①:１）　１２、１６．Ｃａ型筒形罐（Ｈ２２①:９、Ｆ６②:

１１）　１３－１５．Ｃｂ型筒形罐（Ｆ６②:１０、Ｆ４②:２７、Ｆ６②:１２）　１７．Ｅ型筒形罐（Ｆ１①:２８）　１８．鼓腹罐（Ｈ２２①:

１０）

　

一周凹弦纹。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之字纹两端尖圆，共四排（图二二，３），器身下

部素面，存有刮抹痕迹。高３２、口径２８、底径８．８厘米（图二四，１９）。Ｈ２２①:５，夹砂陶。陶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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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较硬。胎体略厚。内、外壁均呈黄褐色，局部呈灰黑色。口 微 外 敞，圆 唇，斜 直 壁，小 平 底。

器身中部有一对桥形耳。罐体一侧有六个连缀穿孔，两两相对纵向排列。口沿以下素面，其下

为竖压横排之字纹，共 两 排，之 字 纹 两 端 较 尖，压 印 较 细，耳 部 以 下 素 面，器 底 为 编 织 纹。高

２４．４、口径２６．２、底径９．６、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四，５；图版陆，３）。Ｈ４０②:８，夹细砂陶。胎体

略薄。外壁呈灰白色，内壁呈灰黑色。敞口，圆唇，中部留有一桥形耳。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

之字纹，共三排，靠口沿边缘留有一钻孔，由外向内钻成。残高２１．８、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四，

６）。Ｆ１②:１６，夹 细 砂 陶。陶 质 较 硬。胎 体 较 薄。内、外 壁 均 呈 灰 褐 色。敞 口，方 圆 唇 微 外

凸，斜直壁，器身一侧有一桥形耳，位于中腹部偏上。口沿下存有两个由外向内的单 面 钻 孔。

口沿下素面，其下施较宽的竖压 横 排 弧 线 之 字 纹，现 存 四 排，模 糊 不清，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

残高１７．７、口径２３、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四，７）。Ｈ４５①:７，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外壁

呈灰褐色，内壁呈黄褐色。敞口，圆唇，斜直壁，腹中部残存一桥形耳，上宽下窄。器身施竖压横排之

字纹，共五排，压印模糊，两端较平齐。残高１６．２、口径２１．２、胎厚０．４厘米（图二四，８）。

Ｂ型：三件。弧腹下收，平底。Ｆ１①:１８，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外壁呈灰褐

色，内壁呈灰黑色。敛口，圆唇，斜弧腹，底残，器身两侧原应有对称的桥形耳。口沿下素面，其

下施一周凹弦纹，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之字纹，共四排，近底部素面。高８．７、口径２１、底径８、

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四，１０）。Ｇ１①:１，夹砂陶。胎体略薄。烧制火候较高，内外壁均呈灰褐

色。敛口，方圆唇略叠，斜弧腹，口沿下素面，其下施一周凹弦纹，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之字纹，

现存四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近腹部残存一桥形耳残块，耳上部残存一簇小乳丁，现存八个

半，近底部素面。通高２５．１、宽１７、厚０．７－０．８厘米（图二四，１１）。Ｆ４①:８８，夹砂陶。陶质

较硬。胎体较薄。内、外壁均呈红褐色。敞口，圆唇，斜弧腹，平底。口沿下素面，腹部主体纹

饰为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共三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近底部素面。通高１６．５、口径２０．９、

底径８．１、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四，９；图版陆，４）。

Ｃ型：五件。侈口。口沿下多见一至二周凹弦纹，束颈，弧腹内收，平底。器身中部两侧有

一对桥形耳。依形制差异，可分二亚型。

Ｃａ型：二件。束颈明显。Ｈ２２①:９，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内、外壁均呈灰褐

色，口沿部位呈灰黑色。微侈口，斜弧腹，小平底。口沿至肩部素面，一侧有二个连缀小孔。中

腹部有一个连缀孔。另一侧自口沿至底部有六个连缀穿孔。肩部两侧有二个对称的横长乳

丁，再依次附加稀疏的短横乳丁纹，小乳丁共五排，下排乳丁与上排乳丁交错排列。主体纹饰

为竖压横排之字纹，共三排，之字纹压印上端尖细，下端平齐，下腹部素面抹光，器底有编织纹。

通高２５．２、口径２２．４、底径８．４、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四，１２；图版陆，５）。Ｆ６②:１１，夹 砂 陶。

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内、外壁均呈灰黑色。口微侈，圆唇外凸，小平底。颈部一侧有二组连接

缀孔，由外向内单面钻成。口沿至肩部素面抹光，中腹部有一对对称的桥形耳。腹部饰竖压横

排短直线之字纹，共三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之字纹两端圆尖，器底为编织纹（图二三，１３）。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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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１７．５、口径１６、底径６．５、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四，１６）。

Ｃｂ型：三件。束颈不甚明显，器身上部较直，斜弧腹内收。Ｆ４②:２７，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

体略厚。整体呈灰褐色，局部略呈黑褐色。微侈口，圆唇，折肩，腹中部稍偏下有一对桥形耳。肩部

至中腹部施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共三排，之字纹两端尖锐（图二二，１）。底部压印叶脉纹（图二三，

１２；图版柒，２）。高２０．４、口径１６、底径８．４厘米（图二四，１４；图版柒，１）。Ｆ６②:１２，夹砂陶。陶质较

硬，胎体略薄。内、外壁均呈灰褐色。微敞口，圆唇微外凸，小平底，器身中部原应有对称的桥形耳。

口沿至肩部素面抹光，肩部以下施竖压横排之字纹，共 三 排，呈 短 直 线 状，之 字 纹 两 端 平 齐。第

一、二排之字纹之间贴塑一周圆饼状乳丁纹。耳部以下素面抹 光。通 高１５．２、口 径１２、底 径

５．４、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四，１５）。Ｆ６②:１０，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内、外壁均呈

黄褐色。微侈口，尖圆唇，平底。口沿至肩部素面抹光，肩部略外鼓。在中腹部有一对对称的

桥形耳。主体纹饰为竖 压 横 排 之 字 纹，共 三 排，排 与 排 之 间 分 界 明 显，器 身 下 部 素 面。通 高

２５、口径１９．６、底径８．３、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四，１３；图版陆，６）。

Ｄ型：一件（Ｈ４５①:２３）。夹细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外壁呈灰褐色，局部为灰黑

色，内壁呈黄褐色。敞口，圆唇略外凸，斜直壁，近底部内收，平底。口沿下残存一个由外向内

钻成的连缀孔。通体素面，器身留有纵向刮抹痕迹。通高１０．２、口径８．９、底径５、胎厚０．７厘

米（图二四，４；图版柒，３）。

Ｅ型：一件（Ｆ１①:２８）。夹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内、外壁均呈黄褐色。手制痕迹

明显。敞口，圆唇，斜直壁，平底。口沿下一侧有一个纵向钮。口沿下至钮上端素面抹光，其下

施竖压横排之字纹，共两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之字纹略呈弧形，两端平齐，压痕略宽。高

５．２、口径６．１、底径３、胎厚０．４厘米（图二四，１７；图版柒，４）。

另有一鼓腹罐腹片，因器体残损，无法分型。Ｈ２２①:１０，夹细砂陶，陶质较硬，内壁呈灰

黑色，外壁呈黄褐色，局部呈灰黑色。通体素面，鼓腹，两侧桥形耳残存下半，靠底侧偏中部留

有一由外向内单面钻孔，孔径０．７厘米。残高１１．９、最大腹径１９、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四，１８）。

瓮　十一件。夹砂陶或泥质陶。绝大部分内、外壁均为红褐色，外壁抹光，器表以黑彩绘

出各类组合图案。个别陶瓮外壁未抹光，施之字纹。依据形制差异，可分三型。

Ａ型：二件。直口微侈，肩部之上有三个可供穿挂的半圆形耳，鼓腹程度较小，器身中部偏

下有对称的桥形双耳。Ｈ３８①:１，夹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小口，鼓肩，斜弧腹，平底。

鼓肩处残存一对桥形钮，腹部偏下有一对对称的桥形耳。器身自上至下饰三组涡纹，以上、下

弧线间隔。高６０．２、口径１３．５、底径１７．５、胎厚０．７厘米（图二五，３）。Ｆ４②:１，夹细 砂 陶。

陶质较硬，胎体略厚。内、外壁均呈红色。小口，溜肩，弧腹，平底。肩有对称的桥形钮。腹两

侧应有对称的桥形耳，均已残缺。颈施一周黑彩，其下为四个正弧线三角，对称分布，其中二个

位于肩部之上，器身主体施五周以正倒三角为一组、中间以一周黑彩的弧线三角纹带相隔，每

周包含八组，三角纹带间以四周黑彩分隔，黑彩共六周。高５４、口径１４．３、底径１５．７、胎厚０．７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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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图二五，４；图版柒，５）。

Ｂ型：三件。敛口，鼓肩，斜弧腹，底部残缺。Ｆ４②:１５，泥质红陶。胎体略厚。火候稍高。

陶瓮口腹部残片。肩部之上有二个桥形钮。口沿下施正弧线三角，主体为弧线三角纹带，正倒

三角为一组，以一周黑彩相间隔，残存二组，每组中间以三周黑彩相隔。口径１４、残高１８．２厘

米（图二五，５）。Ｆ４①:３，泥质红陶。胎体略厚。火候略高，内、外壁均呈红褐色。陶瓮口、腹

部残片。小口微敛，圆唇微外凸，斜弧腹。口沿下施正倒相对的弧线三角，残存两组，其下施五

周黑彩，黑彩下残存两个倒弧线三角。残高８．５、残宽１６．６厘米（图二五，６）。Ｈ２０①:２，夹细

砂陶。胎体略薄。火候较高，内、外壁均呈红褐色。敛口，鼓腹，尖圆唇，口至肩部略内凹。残

存彩陶瓮口沿少部分。施红衣，口沿下施五周黑彩，其下为正倒相对的弧线三角，弧线三角下

残存五周黑彩。残高１２．１、宽１５．４、厚０．９－１厘米（图二五，７）。

Ｃ型：六件。领部较高，略束颈，溜肩，略鼓腹，平底，器身中部或偏下多有一对桥形耳。Ｈ１８①

:１７，夹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通体呈灰褐色。高领，束颈，侈口。圆唇略外凸，溜肩，鼓腹，中

腹部有一对桥形耳残存痕迹。器身施较细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共四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在

压印的之字纹上粘贴有圆形乳丁，共五排。每排乳丁与上排交错排列，每个乳丁纹中部戳压三角窝

纹（图二二，５）。耳部以下及领部素面。高２７、口径１２、底径７．５厘米（图二五，９；图版捌，１）。Ｆ６②:

７，夹砂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外壁抹光，内、外壁均呈红褐色。口部及颈部残缺。溜肩，弧腹，斜

直壁，平底。中腹部两侧有一对对称的桥形耳。在桥形耳上端压印一排短直线之字纹。器身主体

施竖压横排篦点之字纹，共九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之字纹上端方圆，下端尖锐。器耳之下

素面抹光。通高４２、残口径１０．５、底 径１２．３、胎 厚０．７厘 米（图 二 五，１１）。Ｆ４②:３，夹 细 砂

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外壁抹光，内、外壁皆呈红褐色。侈口，圆唇略外凸，斜直领，溜肩，

斜弧腹，平底。中腹部偏下有一对对称的桥形耳，器耳上端表面依次向下压印四、三、二、一个

圆窝点纹，由窝点组成倒三角形。器身施竖压横排之字纹，共七排，排与排之间分界明显，之字

纹两端圆尖，呈弧线状。高５０．３、口 径１５．３、底 径１３．８、胎 厚０．６厘 米（图 二 五，１２；图 版 柒，

６）。Ｆ４②:１７，泥 质 红 陶。胎 体 略 薄。火 候 略 低，内、外 壁 均 呈 红 褐 色。器 身 中 部 残 缺。侈

口，束颈，鼓腹，平底。器身施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剥落严重。高４６．４、口径１２、底径１０．８厘

米（图二五，１３）。Ｔ５①:１，泥质陶。陶质较硬，胎体略薄。内、外壁均呈红色。口沿残缺。侈

口，束颈，领下部内凹，斜弧腹，平底，中腹部偏下有一对对称的桥形耳。领下施一周黑彩，其下

依稀可见弧线三角纹，肩部施六周黑彩，与颈部三角纹相连，腹部主体施成组的斜向相对的三

角纹，可见两组，桥形耳两侧施首尾相连的长三角纹。耳部以下素面。残高３７、口径１０、底径

８．４、胎厚０．６厘米（图 二 五，８）。Ｆ１②:７，陶 瓮 口 沿 及 肩 部 残 片。夹 细 砂 红 褐 陶。侈 口，束

颈，溜肩。其上施竖压横排之字纹，残存两排。残高５．１、宽１３．６、胎厚１厘米（图二五，１０）。

另有部分陶瓮腹片，因器体残缺，难以分型。Ｆ４①:１０，彩陶瓮腹片。夹细砂红陶。一侧

有桥形耳。腹片上部为三道黑彩，其下为间隔相对的弧线三角，上下两组，中间以两周黑彩间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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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　出土陶器

１、２．盆（Ｆ１①:７、Ｆ１①:２０）　３、４．Ａ型瓮（Ｈ３８①:１、Ｆ４②:１）　５－７．Ｂ型瓮（Ｆ４②:１５、Ｆ４①:３、Ｈ２０①:２）　８－

１３．Ｃ型瓮（Ｔ５①:１、Ｈ１８①:１７、Ｆ１②:７、Ｆ６②:７、Ｆ４②:３、Ｆ４②: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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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弧线三角下为两周 黑 彩，其 下 为 一 周 长 三 角，长 边 在 下，最 下 部 为 两 周 黑 彩。残 高４０、宽

３６．５、胎厚０．７厘米。

盆　二件。敞口，略叠唇，口沿下、肩部各有一周凹弦纹，斜腹下收。Ｆ１①:７，底部残缺。

泥质红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圆唇微外凸，斜弧腹，肩部略外凸。外壁施红衣，器身中下部

以黑彩依次绘出菱形纹、四个一组相对的三角纹和半圆弧纹。残高１４．５、口径３２、胎厚０．７厘

米（图二五，１；图版捌，６）。Ｆ１①:２０，陶盆口沿。夹细砂红褐陶。陶质较硬，胎体略厚。圆唇

外凸，上腹较直，下腹斜弧内收。口沿下残存一个由外向内的单面钻孔。残高４．３、胎厚０．７、

孔径０．３－０．９厘米（图二五，２）。

钵　三件。绝大部分为夹砂陶，个别为泥质陶，绝大部分外壁经抹光，内壁修整较平滑，胎

质较紧实。依形制差异，可分三型。

Ａ型：一件（Ｈ１７①:８７）。钵口沿。夹砂陶。胎体略薄，火候较高。敞口，圆唇微外叠，斜

弧腹内收。口沿下、肩部各有一周凹弦纹，肩部外凸，压印一周浅凹槽。内、外壁均施红衣，外

壁口、肩、腹皆施四周黑彩，内壁口沿顶部施弧线三角纹，底部施四道弧线黑彩，分布较均匀。

残高７．４、宽８、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六，１０）。

Ｂ型：一件（Ｈ１８②:３４）。钵口沿。夹细砂陶。胎体略厚。火候较高，内、外壁均呈黄褐

色。敞口，微叠唇，斜弧腹内收。素面抹光。残高５．２、宽７、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六，１１）。

Ｃ型：一件（Ｔ１①:１）。圈足钵。夹细砂红陶。敛口，圆唇，斜弧腹，器身最大径近器底，

底部有低矮的小圈足。口沿下以黑彩绘出稀疏分布的正弧线三角，以一周黑彩连接，其下为二

周黑彩，主体为交错斜线形成的较为细密的菱形网格纹，其下为二周黑彩，近器底为倒弧线三

角，尺寸较大，以一周黑彩连接，可见四处。通高１３．３、口径１１．４、最大腹径１３、胎厚０．６厘米

（图二六，１２；图版捌，２）。

壶　六件。有三系彩陶壶、垂腹陶壶和扁体壶。

三系彩陶壶　一件（Ｈ１８①:１６）。夹 细 砂 红 陶。陶 质 较 硬，胎 体 较 厚。侈 口，圆 唇 略 外

凸，高领，肩部较平，鼓腹，平底。肩部有三个等距分布的圆拱形钮。高领下部为一周黑彩，腹

饰三组垂弧纹，每组五道，分布于两钮之间。彩多已脱落。通高１５．２、口径７．７、最大腹径１８、

底径１１、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六，６；图版捌，３）。

垂腹壶　一件（Ｆ４②:４）。泥质陶。胎体略厚。内、外壁均呈黄褐色。敛口，圆唇，圆鼓

腹，最大腹径偏下，颈与腹衔接处有明显折棱，腹部两侧偏上有对称桥形耳。主体纹饰为竖压

横排之字纹，共两排，之字纹细长。残高２０、口径９、腹径１８、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六，１４）。

扁体壶　四件。器形相近，制作规整。Ｈ３８②:６，夹细砂红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器

身上部至最大腹径处弧度较缓，底部略内凹。顶部有钮和流，旁边压印有六排短细之字纹，最

大腹径处至器底素面。高５．９、钮高１．１、流口径１．８－２厘米（图二六，１）。采１５，钮 与 流 均

残。夹细砂灰黑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器身上部至最大腹径处斜弧折收明显，压印有四排
—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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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六　出土陶器

１－４．扁体壶（Ｈ３８②:６、采１５、采４、采１３）　５．器 座（Ｈ２０①:１６７）　６．三 系 彩 陶 壶（Ｈ１８①:１６）　７．船 形 器（Ｈ１８

①:１９）　８．Ｂ型碗（Ｆ７②:８）　９、１３．Ａ型碗（Ｆ４①:５、Ｆ７②:２）　１０．Ａ型钵（Ｈ１７①:８７）　１１．Ｂ型钵（Ｈ１８②:

３４）　１２．Ｃ型钵（Ｔ１①:１）　１４．垂腹壶（Ｆ４②:４）　１５．斜口器（Ｆ１①:６０）　１６－１８．器盖（Ｈ４６①:６、Ｈ１８①:２３、

Ｈ２０①:１８）

　

短细之字纹，最大腹径处至器底素面抹光。残高５．８、最大腹径１０．５、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六，

２；图版捌，４）。采４，盘口外缘已残。器体扁圆，鼓腹，最大腹径处有三个等距的鼻形钮，底部

有圈足。通体素面。残高９、最大腹径１６、圈足最大径８．３、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六，３）。采１３，

口部残。泥质红褐陶。溜肩，扁鼓腹，底部有半圆形三足，自外侧向内抹斜。器身施二周较宽

的黑彩条带。最大腹径７．２、圈足最大径５．５、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六，４；图版捌，５）。

碗　三件。依形制差异，可分二型。

Ａ型：二件。平底碗。Ｆ７②:２，由筒形罐下部改制而成。夹细砂陶。内壁呈灰黑色、外

壁呈黄褐色、局部呈黑色。胎体略厚。高１０．２、口径２６．８、底径９．６、胎厚０．８厘米（图二六，

１３）。Ｆ４①:５，夹砂灰褐陶。陶质较硬，胎体略厚。敞口，圆唇微外凸，斜直壁，底部略内凹。

高４．８、口径９．３、底径５．８、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六，９；图版玖，１）。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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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一件（Ｆ７②:８）。圈足碗。夹细砂陶。尖圆唇外叠，束颈，腹部较直，圈足残存少部

分。高４．１、口径９．８、圈足径４．５厘米（图二六，８；图版玖，２）。

器盖　三件。Ｈ４６①:６，夹细砂陶。器身上部略隆起，最高处应有钮，已残缺。其上为一

周等距分布的黑彩长弧线三角纹，共四个，弧线三角间的空白地带构成花瓣图案，三角纹之下

为两周黑彩，其下为一周三角纹，共四个，最下为一周黑彩。通高３．２、口径１３．８、胎厚０．６厘

米（图二六，１６）。Ｈ１８①:２３，泥质红陶。陶质较硬，胎体较厚。器身上部略呈弧形隆起，中部

有一钮。外壁施红衣，内壁经抹光，未施红衣。高３．５、直径１２．３、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六，１７；

图版玖，６）。Ｈ２０①:１８，器盖残片。泥质红褐陶。平面近三角形。外壁光滑，由之字纹组成

“人”字纹图案，近边缘处抹斜呈凹弧状，内壁素面，近边缘处卷起，由内向边缘处渐薄。残长

１１、宽１２．８、胎厚０．１厘米（图二六，１８）。

船形器　一件（Ｈ１８①:１９）。泥质灰褐陶。胎体较薄。整体呈船形，两端尖圆，口呈椭圆

形。通高３．２、长６．６、宽３、厚０．３、口径２－２．６厘米（图二六，７；图版拾，９）。

斜口器　一件（Ｆ１①:６０）。腹片。夹细砂红褐陶。陶质较硬，胎体略厚。尖圆唇，斜弧

壁。内、外壁较粗糙，局部留有刮抹痕迹。通体素面。残高２１、胎厚０．６厘米（图二六，１５）。

器座　一件（Ｈ２０①:１６７）。泥 质 红 陶。火 候 较 高，内 壁 呈 黄 褐 色。胎 体 略 薄。外 壁 斜

直，平底，底沿外凸。施红衣抹光，上部施二道平行黑彩，彩下为一段素面，底施一道黑彩。残

高５．２、残宽６．９、胎厚０．７厘米（图二六，５）。

盘　八件。外壁抹光，盘面修整较平滑，器壁均较薄，胎 质 紧 实。内、外 壁 多 为 灰 色 或 黑

色。绝大部分为素面，个别施有窄带状黑彩。根据圈足形制差异，可分二型。

图二七　出土陶盘

１－３、６．Ａ型（Ｈ２０①:５５、Ｆ１②:５、Ｈ１８②:１８、Ｈ１７①:１３）　４、５、７、８．Ｂ型

（Ｈ２０①:３１、Ｆ４②:２８、采１９、Ｆ４①:３３）

　

Ａ 型：四 件。高 圈 足，盘

面较 浅 较 平。Ｈ１８②:１８，泥

质灰黑陶。圈 足 和 盘 体 分 制，

再粘合 为 一 体。敞 口，腹 壁 斜

弧，平底，圈 足 底 缘 外 凸 起 棱。

通体抹光。素面。通高１１、口

径２８、底 径１６．４厘 米（图 二

七，３）。Ｈ１７①:１３，泥质灰黑

陶。胎体 较 厚。敞 口，圆 唇 略

外 叠，斜 弧 壁，平 底，呈 浅 盘

状，圈 足 较 高，底 缘 略 外 凸。

通体素 面。外 壁 抹 光，圈 足 内

壁未 经 抹 光。通 高６．７、口 径

２０．６、圈 足 径 １５．５、圈 足 高
—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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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胎厚０．６厘米（图二七，６）。Ｈ２０①:５５，夹细砂灰黑陶。胎体较薄。敞口，圆唇略叠，浅

盘式，高圈足，圈足底缘外凸。通体素面抹光。通高８．７、盘口径２０．２、圈足径１１、圈足高５．１、

胎厚０．６厘米（图二七，１；图版玖，３）。Ｆ１②:５，泥质红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器身呈浅

盘状，尖圆唇略凸，斜弧腹，圈足壁略外鼓，圈足底缘略外凸。唇下为一周凹弦纹，近圈足处施

一周凹 弦 纹。外 壁 施 红 衣，圈 足 上 端 有 一 周 黑 彩。通 高６．８、盘 径２０、圈 足 径１３．３、圈 足 高

３．６、胎厚０．５厘米（图二七，２；图版玖，４）。

Ｂ型：四件。圈足低矮，盘面呈台阶状。采１９，夹砂灰黑陶。陶质较硬，胎体略薄。火候较高。

敞口，圆唇，斜弧腹。素面。盘腹部近底处凸起，底部残缺，内壁呈凹弧形，近腹底交接处凸起。残高

２．３、宽１０．７、厚０．７－０．９厘米（图二七，７）。Ｆ４①:３３，泥质黑陶。陶质较硬，胎体略薄。外壁抹光。

圆唇，盘身浅，腹较深。口径１６、底径１０、厚０．４－０．６厘米（图二七，８；图版玖，５）。Ｆ４②:２８，泥质灰

黑陶。胎体略厚。外壁抹光。敞口，圆唇，斜弧腹。圈足已残。残高４．８、口径２８．３、胎厚０．６厘米

（图二七，５）。Ｈ２０①:３１，泥质红褐陶。胎体较薄。敞口，圆唇略外叠。器体外壁施红衣。通高５、

盘径２５、底径１５．３、圈足高２．２、胎厚０．６厘米（图二七，４）。

盅　十件。分为三足盅、四足盅、平底盅三类，以三足盅数量最多。夹砂陶或泥质陶，以夹

细砂为主，多数胎质较紧实，个别陶盅质地疏松。多数内外壁均为灰色，少数内外壁均为黑色。

大部分陶盅口沿下部有一周凹弦纹。

三足盅　八件。依形制不同，可分二型。

Ａ型：四件。腹壁曲折较深，腹底下凹。Ｆ４①:４７，夹细砂红褐陶。器身一侧原应有 ，已残。

敞口，圆唇略外凸，腹部略外鼓，底部为花瓣状矮三足。腹与足之间施黑彩一周。通高２．７、口径

４．１、胎厚０．４－０．８厘米（图二八，３）。Ｈ３８②:５，夹细砂灰褐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外壁抹光。

敞口，方圆唇，直壁，下腹略外撇，三足外撇呈花瓣状。高２．２、口径３．９、胎厚０．５厘米（图二八，５）。

Ｈ３８①:２，夹细砂灰褐陶。陶质较硬，胎体较薄。外壁抹光。微敞口，圆唇略外凸，上部较直，下腹

外撇，三足呈花瓣状。高２．１、口径４、胎厚０．５厘米（图二八，１；图版拾，１）。Ｔ５①:３，夹细砂红褐

陶。敞口，圆唇微外凸，器身中部内收，足底较平，三足外撇呈花瓣状，分界明显，其中一足带有一纵

斜向穿孔。通高２、口径３、胎厚０．５厘米（图二八，７；图版拾，２）。

Ｂ型：四件。器腹较浅，腹底较平。Ｔ５①:２，夹细砂灰褐陶。敞口，圆唇，器身中部内收，

三足外撇呈花瓣状。高２．４、口径４．９、腹径４．９、胎厚０．５厘米（图二八，２）。采１４，夹细砂黄

褐陶。器身一侧原应有 ，已残。敞口，尖圆唇，器壁较直，中部内收，三足较平，分界不明显，

且经过磋磨。高２．４、口外径４．７、胎厚０．５厘米（图二八，１０）。Ｆ４②:２５，夹细砂红褐陶。陶

质较硬，胎体略薄。圆唇，腹部刻一周凹槽，外壁抹光，三足呈花瓣状。高１．７、口径４．６、胎厚

０．４厘米（图二八，６；图版拾，３）。Ｆ４②:６，泥质灰褐陶。尖圆唇，敞口，外壁较直，内壁斜直，

腹较浅，三足呈花瓣状。通高２．３、口径４．５、胎厚０．２－０．４厘米（图二八，４）。

四足盅　一件（Ｆ４①:１８）。夹细砂红褐陶。陶质略疏松。敞口，方圆唇略外凸，斜弧壁，
—９０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红山文化聚落 　



图二八　出土与采集陶盅

１、３、５、７．Ａ型三足盅（Ｈ３８①:２、Ｆ４①:４７、Ｈ３８②:５、Ｔ５①:３）　２、４、６、１０．Ｂ型三足盅（Ｔ５①:２、Ｆ４②:６、Ｆ４

②:２５、采１４）　８．四足盅（Ｆ４①:１８）　９．平底盅（Ｈ６①:３）

　

腹较浅，底部为四个乳突状足，呈正方形排列。通高１．８、口径３．８、胎厚０．５厘米（图二八，８）。

平底盅　一件（Ｈ６①:３）。夹 细 砂 黄 褐 陶。敞 口，器 身 上 部 较 直，其 下 斜 收，底 略 内 凹。

高２．６、口径４．５、底径１．５厘米（图二八，９；图版拾，４）。

石器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石器数量不多，完整器较少，个别为半成品，石器边角料

出土较多。可辨器形有耜坯料、刀、斧、磨棒、镞、石叶、刮削器、敲砸器、饼形器、锛、凿、磨石等。

斧　六件。Ｈ３８②:９，平 面 近 梯 形。琢 制 痕 迹 明 显。两 侧 斜 直，两 面 微 鼓，上 端 呈 斜 弧

状，下端残断，残断面平直。长１１．６、宽４．４－５．７、厚１．９－３．６厘米（图二九，１２；图版拾，８）。

Ｈ６①:４，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一面中部略厚，另一面平整，两侧斜直，正锋，斜刃。长１０．３、

宽５．３、厚１．５厘米（图二九，２）。

斧形器　一件（Ｈ２２①:１３）。平面近梯形，上窄下宽。两面中部外鼓，两侧上部打制出小

亚腰，其下斜直，上端呈圆弧状，下端残断，残断面平直。长１１．３、宽６．４－８、厚３．２－４．４厘米

（图二九，１３）。

凿　二件。Ｆ４①:６，平面呈梯形。通体磨光。两侧斜直，一面较平，另一面略外鼓。顶

部呈圆弧状，正锋，直刃。长８、宽１．８－２．８、厚１．１厘米（图二九，１；图版拾，６）。Ｆ１②:１８，石

凿中部残件。平面近四边形。通体磨光。两面微外鼓，两侧斜直，两端残断，残断面斜直。残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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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九　出土石器

１、１０．凿（Ｆ４①:６、Ｆ１②:１８）　２、１２．斧（Ｈ６①:４、Ｈ３８②:９）　３、４．石器残块（Ｈ２０①:９５、Ｈ１８②:４１）

５、７、９、１１、１４．刀（Ｈ２０②:１９４－２、Ｈ７③:３、Ｆ１①:２７、Ｈ２０②:１９４－３、１９４－１）　６．砾石（Ｆ４②:１０）　８．斧

形坠（Ｆ７①:１０）　１３．斧形器（Ｈ２２①:１３）

　

长２．９、宽１．５、厚０．９厘米（图二九，１０）。

斧形坠　一件（Ｆ７①:１０）。平面近梯形。通体磨光。两面较平，其中一面上部劈裂。平

直刃，正锋。器身近顶端中部见一钻孔，孔径０．６－１厘米。长５．５、宽２．８－３．３、厚０．５厘米

（图二九，８；图版拾，７）。

刀　八件。Ｈ７③:３，器体呈长条形。背面较厚较平，一侧斜直，另一侧呈不规则形，刃部

较直，有使用留下的凹缺。长８．８、宽２．５、厚０．７厘米（图二九，７）。Ｆ１①:２７，呈不规则片状。

体型较小，两面较平整，其中一面留有磨擦痕迹，近一侧边缘处存有一单面钻孔，已 残。残 长

３．３、宽２．２、厚０．２、孔径０．４厘米（图二九，９）。Ｈ２０②:１９４－１，呈不规则片状。两面略平整，

一长边的边缘处有一单面钻孔，孔径０．１－０．４厘米，另一长边的偏一侧边缘处有一个单面钻

孔，孔径０．１厘米，余部未修整。长１１．９、宽５．１、厚０．６厘米（图二九，１４）。Ｈ２０②:１９４－２，两

侧残断。呈不规则片状。一长边的偏一侧边缘处有一单面钻孔。长９．１、宽２．６、厚０．５、孔径

０．３－０．６厘米（图二九，５）。Ｈ２０②:１９４－３，平面近三角形。一侧边缘中部有一单面钻孔，略

残缺。两侧残断，余部未修整。长６．４、宽２．９、厚０．５、孔径０．２－０．６厘米（图二九，１１）。

饼形器　十件。研磨使用痕迹明显。依形制差异，可分四型。

Ａ型：三件。平面为较规整的椭圆形，两侧外撇，器身琢制痕迹明显。采１８，底面稍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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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〇　出土石饼形器

１．Ｄ型（Ｈ３②:３）　２、５－７．Ｂ型（Ｈ３１①:６、Ｈ６①:２、Ｆ１①:６、Ｈ２１①:５）　３．Ａ型（采１８）　４．Ｃ型（Ｈ２０③:２１８）

　

外鼓，中部存有一浅凹坑，另一面外弧隆起，边缘偏一侧略凸起，有明显的琢制及研磨痕迹。长

８．２、宽６．７、厚４．５厘米（图三〇，３）。

Ｂ型：四件。器身扁平，边缘留有明显的打制痕迹。Ｈ３１①:６，两面较平整，厚薄均匀，留

有打制及砸击痕迹，略凹凸不平，正面研磨痕迹明显。直径８、厚３．１厘米（图三〇，２）。Ｈ６①

:２，平面近圆角梯形。一端倾斜，一端较圆弧，一侧斜直，下部内收，另一侧中部外弧，下侧内

收，一面平整，另一面中部略厚，向边缘渐薄。除倾斜一端外，其余边均打制出刃。直径８、厚

１．４厘米（图三〇，５）。Ｈ２１①:５，平面近方形。两面略平整，其中一面有磨擦痕。边缘经打

制，略显不齐整。长７．７、宽６．４、厚１．３厘米（图三〇，７）。Ｆ１①:６，平面近椭圆形。一面较平

整，另一面略外凸，边缘不齐整，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长７、宽５．７－６．５、厚２．２厘米（图三〇，

６）。

Ｃ型：二件。器身扁平，厚薄较为均匀。Ｈ２０③:２１８，残。平面应为圆形。边缘经打制较

薄。长１０．５、宽５．６、厚１．２厘米（图三〇，４）。

Ｄ型：一件（Ｈ３②:３）。表面呈灰黄色，残断面呈黄褐色。底面较平，上部隆起，各面均有

明显的研磨使用痕迹。残长７．８、残宽５．３、残高８．６厘米（图三〇，１）。

敲砸器　八件。均为石英岩质。数量较多，形制不一。Ｆ４②:８，器体呈不规则多棱状。

一面凹凸不平，另一面中部隆起。边缘有明显的敲砸使用痕迹。长７．５、宽６．８厘米（图三一，

１）。Ｆ１①:１７，平面 近 椭 圆 形。一 面 略 外 鼓，另 一 面 略 内 凹。边 缘 有 明 显 的 敲 砸 使 用 痕 迹。

长８．５、宽７、厚３．３厘米（图三一，４）。Ｆ１②:８，平面近椭圆形。一面略平，另一面凹凸不平。

边缘有明显的敲砸使用痕迹。长８．６、宽５．６－６．２厘米（图三一，２）。Ｆ４①:５６，平面近椭圆

形。一面较平整，另一面隆起一道棱脊。边缘有明显的敲砸使用痕迹。直径６－８．７厘米（图

三一，５）。Ｈ３②:５，平面近圆形。一面略平，另一面外弧隆起。边缘有明显的敲砸使用痕迹。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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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一　出土石敲砸器

１．Ｆ４②:８　２．Ｆ１②:８　３．Ｈ３②:５　４．Ｆ１①:１７　５．Ｆ４①:５６　６．Ｆ４②:９

　

长６．４、宽５．６、厚３．６厘米（图三一，３）。Ｆ４②:９，平面近椭圆形，一面较平整，棱角部位有明

显的敲砸使用痕迹。直径５．９－９．６厘米（图三一，６）。

砾石　一件（Ｆ４②:１０）。平面近椭圆形。通体保持光滑的自然状态，其中一面外鼓，另

一面中心略内凹，表面留有研磨使用痕迹。直径５．１－５．７厘米（图二九，６）。

耜坯料　一件（Ｈ１３②:１）。黄褐色，一面夹杂红褐色。器身扁薄。一面较平整，另一面

靠顶端略显不平，顶端较窄，略内凹，两侧上部斜直，中部较直，下部内收，底部呈尖状。顶部、

两侧及底部留有打制痕迹，器身一面有磨制痕迹。长２７．１、宽１４．３、厚２厘米（图三二，１）。

磨盘　四件。Ｈ４８①:１７，整体呈灰黑色。平面近长方形。一面略平，有轻微摩擦痕迹，

另一面中部略厚，向边缘渐薄。两侧竖直，一端外凸呈斜尖状，另一端断面不平整。长２４、宽

１４．８、厚１．９厘米（图三二，８）。Ｈ３８②:１４，平面近长方形。一面较平，两侧斜直，背部平直，

局部略凹，另一面凹凸不平。凸起部分有明显磨痕。残长１６．５、宽９．３、厚１．８厘米（图三二，

６）。采３，平面近长方形。边缘经琢磨，一面内凹呈斜弧状，有明显的琢磨使用痕迹，另一面一

端较厚、向另一端渐薄，局部有明显的研磨使用痕迹。两侧平直，一端呈圆弧状，另一端残断，

残断面斜直。残长２４．５、宽１５、厚６厘米（图三二，２）。

磨棒　六件。Ｈ３７①:１，整 体 呈 灰 黑 色。平 面 近 半 圆 形。上 部 中 间 外 弧，两 端、两 侧 较

平，底部为使用面，较平，留有明显的研磨加工痕迹，一侧有研磨痕迹。长２６．４、宽５．９、高８．１

厘米（图三二，７）。Ｆ４①:５７，为磨棒残断的一端。磨棒上部外弧，两侧圆鼓，底部使用摩擦面

略呈弧形，一端残断。残长８．５、最宽８．５、厚７．２厘米（图三二，５）。Ｆ６②:８，一端为尖状，另

一端残断。上部外弧，两侧斜直，底部较平，底部及一侧为使用面，留有明显的研磨加工痕迹。

长１４、宽６、厚４．９厘米（图三二，１０）。

磨石　十三件。采９，灰褐色。器体平面近圆形，可能为饼形器改制为磨石使用。边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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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二　出土石器

１．耜坯料（Ｈ１３②:１）　２、６、８．磨盘（采３、Ｈ３８②:１４、Ｈ４８①:１７）　３、４、９．磨石（Ｆ８②:４、采９、Ｈ３１②:２）　５、７、

１０．磨棒（Ｆ４①:５７、Ｈ３７①:１、Ｆ６②:８）　１１．石器残块（Ｆ９②:７）

　

部残缺，残断面呈斜直状，其余边缘均呈圆弧状，两面较平整。较宽的一面中部存有横向磨制

凹槽，近一边竖起一道竖向凹槽与横向槽相交。直径６．４－７．５、厚３．２厘米（图三二，４）。Ｈ３１

②:２，器身呈长条形。两面略不平整，其中一面凸起部分有明显的摩擦使用痕迹。两侧及两

端斜直。长１８．５、宽６．４、厚２－５厘米（图三二，９）。Ｆ８②:４，器身呈长条形。一面中部略外

鼓，向边缘渐薄，另一面略光平，两侧及一面有磨制痕迹，一端圆弧，另一端平直。长１１．５、宽

３、厚０．７－１．６厘米（图三二，３）。

管钻芯　一件（Ｈ３８②:１３）。器身呈短柱状。顶部略粗糙，其余面均较光滑。直径４．２

－４．５、厚３．１厘米。

镞　二件。Ｈ２０②:１９８，玉髓质。灰白色。器身略呈等腰三角形，两腰长度远大于第三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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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三　出土遗物

１、２．石镞（Ｈ２０②:１９８、Ｈ２２①:１）　３、１１、１４．石叶（Ｈ２２①:１６、Ｈ２１①:８、９）　４、５、１３、１５、１６．石刮削器（Ｆ４

①:８１、Ｈ１８①:６、Ｆ４①:１８、７７、４２）　６－９、１７．蚌饰（Ｈ２０②:１８２、２５５、２１１、１８１、１７９）　１０、１２．蚌环（Ｈ２０

②:２１７、１８０）

　

边，刃部偏向一侧。两侧压制修整出刃，底部略内凹。长７．４、宽１．８、厚０．６厘米（图三三，１）。

Ｈ２２①:１，玉髓质。暗红褐 色。器 体 呈 扁 三 棱 锥 状，上 端 残 断，残 断 面 呈 斜 弧 状。一 面 略 外

弧，另一面中部起脊，表面有明显的压制痕迹。边缘压制修整出刃。长２．８、宽０．４－１．２厘米

（图三三，２）。

石叶　三件。Ｈ２２①:１６，压剥成型。一面略外鼓，另一面起三道竖向棱脊，向边缘渐薄，

两侧及一端呈刃状，顶部平直。长３、宽２．１、厚０．６厘米（图三三，３）。Ｈ２１①:８，平面近椭圆

形。一面中部起脊，向边缘渐薄，有明显的压剥痕迹，另一面略内凹，顶部斜直。长１．６、宽１．３

厘米（图三三，１１）。Ｈ２１①:９，器体 呈 三 棱 状。一 侧 略 厚，向 另 一 侧 渐 薄。一 面 竖 起 一 道 棱

脊，另一面中部内凹，顶部斜直。长２、宽０．８厘米（图三三，１４）。

刮削器　八件。Ｆ４①:８１，平 面 呈 不 规 则 形。一 面 凹 弧，另 一 面 起 多 道 棱 脊，向 边 缘 渐

薄，边缘斜直。长４．３、宽３．１厘米（图三三，４）。Ｈ１８①:６，平面近三角形。一面凹凸不平，另

一面较光滑，呈斜弧状。边缘不整齐，其中一边有刃。长３．１、宽２．５厘米（图三三，５）。Ｆ４①

:７７，平面近梯形。一面略内凹，另一面中部起一道棱脊，向边缘渐薄，边缘均似刃状，略显不

齐整，一侧内凹，存有使用痕迹。长１．８、宽１．８、厚０．２厘米（图三三，１５）。Ｆ４①:４２，平面近

三角形。一面略内凹，另一面中部起两道棱脊，边缘均似刃状，留有使用痕迹。长２．８、宽１．３５

厘米（图三三，１６）。Ｆ４①:１８，平面呈不规则形。一面略外鼓，中部起一道棱背，向边缘渐薄，

另一面略内凹，边缘似刃状，顶部平直。长１．９、宽１．５厘米（图三三，１３）。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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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部分石器残块，因残缺较严重，难以确定其器类及功能。Ｈ２０①:９５，器身通体磨光。

器身扁平，顶部平整，两侧较直，向下略外撇，器身下部残缺。长３－５．１、宽３．７－４、厚０．４厘

米（图二九，３）。Ｈ１８②:４１，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两面均较平整，其中一面边缘劈裂面不齐

整。两侧斜直，两端残断，表面有使用痕迹。残长５．５、宽４厘米（图二九，４）。

蚌饰　Ｈ２０②:１７９，灰白色。器体由蚌片钻磨而成。平面呈圆形。一面略外鼓，另一面

微内凹。边缘刻划出一 周 锯 齿 形 凹 槽，中 部 有 一 圆 形 稍 大 的 单 面 钻 孔，由 内 向 外 而 钻，孔 径

０．５厘米。近边缘处有 一 钻 孔，由 外 向 内 而 钻，孔 径０．１厘 米。蚌 饰 直 径１．４厘 米（图 三 三，

１７；图版拾，５）。Ｈ２０②:１８２，灰白色。器体由蚌片钻磨而成。平面近长方形。一面较平整，

另一面脱落，较不平整，两侧平直，一端竖直，另一端略呈圆弧状。两端均有一钻孔，由内向外

而钻。长１．７、宽０．７、孔径０．１厘米（图三三，６）。Ｈ２０②:１８１，灰白色。器体由蚌片钻磨而

成。平面呈长椭圆形。一面较平整，另一面中心有一道纵向凹槽。两侧及两端均呈圆弧状，近

两端边缘处均有一钻孔，由内向外而钻。长１．４、宽０．５、孔径０．１厘米（图三三，９）。Ｈ２０②:

２１１，灰白色。由蚌片磨制而成，平面呈长方形，一面微外鼓，另一面略内凹，两侧平直，其中一

面刻画有数道锯齿状短线。两端近边缘处各有一钻孔，由内向 外 而 钻。长２．２、宽０．５、孔 径

０．１厘米（图三三，８）。Ｈ２０②:２５５，灰白色。平面呈长方形，扁薄，两面较平整。两侧平直，

刻划出锯齿状凹槽。两端竖直，均有一钻孔，由内向外而钻，孔径０．１厘米，其中一侧略残。长

２．２、宽０．５厘米（图三三，７）。

蚌环　Ｈ２０②:２１７，灰白色。由大蚌壳钻制而成，现残存约一半。横截面呈扁圆形，残断

处略显不齐整。残径０．９－２．２、横截面０．３厘米（图三三，１０）。Ｈ２０②:１８０，残。灰白色。器

体由蚌片钻制而成。残存平面近半圆形。一面略平，另一面微外鼓，一端略厚，向另一端变薄，

两侧均呈圆弧形。两端均残，残断面略显不整齐。残径０．４－０．９厘米（图三三，１２）。

四　结　　语

（一）文化性质与年代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迹与遗物，具有明确的红山文化特征。遗迹主

要为房址与灰坑，此外对西南侧环壕进行了局部解剖。从出土陶器的特征看，筒形罐数量最

多，与其他已发掘过的红山文化聚落情况相同，但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筒形罐有相当数

量器身两侧带有双耳，与此前发现的同类器存在明显差别。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圈足

盘、盅、彩陶瓮、三系彩陶壶、船形器等器类，不见或少见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表现出了较为鲜

明的特征。出土石器数量较少，且多为残件，未见红山文化聚落中常见的石耜、磨光石斧等生

产工具组合，细石器数量也不多。尽管为居住址，但结合相关房址、灰坑及陶塑人像的发现，兴

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应具有较强的祭祀功能，为一处较为特殊的红山文化聚落。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了多座埋藏有丰富器物的灰坑，如 Ｈ１７、Ｈ１８、Ｈ３８和 Ｈ４６等，
—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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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基本完整或可复原的彩陶罐、瓮、壶、筒形罐等器物。这些灰坑面积不大、堆

积不深，但分布相对集中、出土遗物丰富，且包含较多彩陶器，与其他灰坑仅出土少量陶片、石

器或自然石块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能作为特定的祭祀坑使用。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Ｆ９出土的陶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山文

化时期整身陶人。这是首次在红山文化房址内发现大型整身陶人，且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女神庙内出土的女神像 〔１〕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如整体大小及形象均接近于真人；均是

单独制作眼球镶嵌在眼眶内，且均穿有耳洞，应是祖先形象的直接反映。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

Ｆ９应非一般的居住性房址，而是聚落内专门的祭祀场所，或兼具居住及祭祀的双重功能。

除整身陶人外，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还出土有二件小型陶人像，分别为 Ｈ２０出土的小型

陶人像躯干残件和 Ｈ２１出土的三人环抱陶人像残件。小型人像躯干残件出土于 Ｈ２０之内，

出土位置与遗物组合关系同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Ｈ３内二件小 型 陶 人 像 残 件 的 发 现 极 为 相

似 〔２〕。结合其在聚落内的位置，应蕴含有特定的祭祀信仰观念在内。三人环抱陶人像为裸

体女性形象，可能蕴含着女神崇拜、丰产崇拜、生殖崇拜等观念，进一步体现了红山文化晚期成

熟的信仰崇拜体系已经形成，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出土二件人像的灰坑存在打

破关系，不排除其所在的位置为特定祭祀场所的可能。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除出土筒形罐、钵等常见陶器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彩陶器，包括

瓮、圈足钵、三系壶等，其上以黑彩绘出弧线三角、长三角、菱形格、垂弧纹等图案，器形与纹饰

与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石棺墓内发现的部分彩陶相近，应代表使用者较高等级的身份和地

位。此外，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盘、陶盅、陶扁圆壶等，少见或不见于其

他红山文化遗址中，进一步丰富了红山文化的陶器内涵，应是特殊场合的特殊用器。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陶器表现出了较为明确的红山文化晚期特征。陶质主要为夹

砂陶，有夹粗砂与夹细砂之分，部分为泥质陶，多为彩陶瓮与钵。陶色以黄褐陶、灰褐陶为主，

红陶次之。纹饰以竖压横排之字纹为主，彩陶多为红衣黑彩，纹饰包括勾连涡纹、弧线三角纹、

三角纹、网格纹、垂弧纹、宽带纹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所出陶器与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

阶段遗存出土的陶器器形及组合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二者均出土有形制相近的束颈筒形

罐、陶瓮、多足陶盅、器盖，彩陶纹饰上也常见涡纹、弧线三角纹等。２００１年发掘中选择了Ｆ４

第１层出土木炭样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经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３５２０－前３４１０年（５７％）、公

元前３３９０－前３３６０年（１１．２％）〔３〕。结合测年数据及器物类型学可知，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

红山文化遗存年代为红山文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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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形制与聚落布局

由于深耕及水土流失等原因，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遗迹保存较差，除少数房址保 存 较 好

外，多数房址的穴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个别房址仅残存底部。从已发掘的九座房址来看，

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积较小，均在２０平方米以下。灶址位于居室中部，多为圆

形浅坑灶。Ｆ６、Ｆ７、Ｆ８的西南侧穴壁中段有外凸弧形的短门道。

从聚落布局看，房址大体呈西北－东南向排列，灰坑多分布在房址的周围，如Ｆ７西南和

东南侧分布有九个灰坑，Ｆ８西北侧分布有七个灰坑。居住区的外围有长方形环壕，东北和东

南段环壕已探明，探明长度分别为３３０、１１０米，西北和西南段也存在环壕，但地面表现不明显。

通过解剖环壕西南角得知，沟壁自上至下逐渐内收，口宽底窄，剖面略呈倒梯形。沟口、底最宽

分别为１．１２、０．４７米，现存深度为０．５１－０．７２米。

与第一地点的兴隆洼文化房址相比，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红山文化房址面积明显偏小，

尽管总体仍成排分布，但房址排列较为稀疏且不甚整齐。房址的外围分布有可能作为窖穴的

灰坑，表明这一时期单一家庭可能已成为经济生产和生活的核心单元。从环壕的深度和宽度

来看，应具有划定范围和防御的双重功能。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房屋排列保留了西辽河流域

自小河西文化时期便出现的房屋成排格局，但未表现出魏家窝铺 〔１〕、哈民忙哈 〔２〕等聚落房

址成排分布与局部向心共存的特征。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红山文化晚

期长方形环壕聚落，与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埋葬与祭祀遗存年代大体相当，具有极为重要的

学术价值与意义。

（三）经济形态与社会组织

兴隆沟遗址在发掘过程中系统采样并进行大规模浮选，开展了系统、深入的植物考古学研

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兴隆沟遗址第一、第三地点浮选获得了丰富的农作

物遗存，尤其是第一地点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发现，奠定了兴隆洼文化和西辽河流域

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中的关键地位。第二地点由于堆积埋藏较浅，可供采集浮选土样的

堆积单位有限，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较少，仅包括少量的黍、粟籽粒。此外，还浮选出了一些坚

果及核果遗存，包括橡子、榛子、山核桃、山杏、欧李等 〔３〕。魏家窝铺、哈民忙哈均为红山文化

时期遗址，二者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魏家窝铺遗址浮

选出炭化粟三十三粒和黍十六粒 〔４〕；哈民忙哈发现的农作物种子数量较为丰富，共六百三十

—８１５—

　 考古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１〕
〔２〕

〔３〕
〔４〕

成﨑瑭、塔拉、曹建恩、熊增珑：《内蒙古赤峰魏家窝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认识》，《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 管 理 所：《内 蒙 古 科 左 中 旗 哈 民 忙 哈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２０１０年 发 掘 简 报》，《考

古》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农史》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孙永刚、赵志军：《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综合研究》，《农业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八粒，包括黍（六百一十五粒）、粟（二十粒）和大麻（三粒）三种 〔１〕。

从出土的生产工具看，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以掘土工具、加工

工具为主。自红山文化中期开始，以西水泉 〔２〕、红山后 〔３〕等遗址为代表，发现数量较多磨制

精细的石耜、刀及磨盘、磨棒等，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农业生产工具组合。尽管兴隆沟遗址第二

地点出土的石器数量较少，但石磨棒较多，这可能表明农作物的种植和食用在生业经济中占据

较为重要的地位。以上均表明农业经济在红山文化时期得到了持续发展。

与西辽河流域此前的考古学文化相比，红山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密集，是人口迅

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则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

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晚期大型埋葬、祭祀中心的出现，其内不同规模、级别的石棺墓以及

墓葬中成组玉器的发现，也反映出明确的社会分层与分化已经出现。这样的社会变革应是建

立在稳定的生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从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生产工具及动植物遗存来看，红山

文化时期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在食物来源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人口增多，社

会分层明确，手工业分化加剧，出现了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为红

山文化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从出土的石质工具来看，从红山文化中期开始，以磨制

精细的石耜、刀、磨盘、磨棒为代表，各遗址内普遍发现有成套的掘土、收割与加工工具。以上

均表明农业经济传统在红山文化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的

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４〕。

陶器生产是红山文化时期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彩

陶，非彩陶器类亦十分丰富，包括罐、钵、碗、瓮、壶、斜口器、盆、盘、盅等。我们选择部分陶片标

本进行了岩相与成分分析。岩相分析结果显示，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陶器胎体结构均较

为相似，常见夹杂物有石英和斜长石等，夹杂物颗粒尺寸较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明显变小，没

有明显的人为加入羼和料的现象。这些特征表明红山文化时期陶器原料筛选处理工艺已经有

了较大进步，且各类型陶器可能使用同一类陶土。

成分分析 结 果 显 示，兴 隆 沟 遗 址 第 二 地 点 出 土 陶 器 的 二 氧 化 硅（ＳｉＯ２）、三 氧 化 二 铝

（Ａｌ２Ｏ３）含量和助熔剂含量特征与典型的普通易熔黏土不同，显示出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

和第三地点出土陶器明显不同的特征，推测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陶器的制作原料与工艺可能

与另两个地点的陶器不同。此外，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彩陶器的钙元素含量明显高于非

彩陶器，成分分析也表明彩陶器与非彩陶器在主成分上有较大差异，彩陶器与非彩陶器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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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工艺 〔１〕，初步推测陶器，特别是彩陶生产专门化可能已出现，未来

有待更多检测与分析数据的验证。

（四）祖先崇拜与祭祀礼仪

红山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量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遗迹主要有修建在山

顶上的坛、庙、冢和聚落内某些兼有祭祀功能的房址。遗物主要有祭祀活动用的玉器如玉龙、

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人、玉凤、玉 、玉龟等，以及陶塑、泥塑或石雕的人像以及专供

祭祀活动使用的陶器等。

红山文化原始宗教信仰与祭祀体系源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及赵宝沟文化，在红山文

化时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与发展，并形成了系统化的宗教信仰与祭祀体系，包括祖先崇拜、动

物崇拜和天地崇拜等。其中，祖先崇拜是红山文化先民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反映了红

山文化先民精神世界中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观念是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在原始宗教观念

中，人死后灵魂并没有就此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状态继续存在，这是祖先崇拜产生的前提和

基础。

红山文化先民希望获得祖先的庇佑，因此他们把祖先作为主要的偶像加以崇拜。一方面，

将墓葬建在山冈顶部，在基岩层上开凿墓穴，用石板砌筑长方形的墓室，以玉器作为主要的随

葬品，再在其上积石成冢。玉器在红山文化先民的精神世界中具有沟通天地、祖灵、神灵的功

能，积石冢和祭坛成为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另一方面，将祖先的形象用陶塑、泥塑、玉雕、石

雕等手法予以塑造，放置在神庙内并加以崇拜 〔２〕。牛河梁的神庙和积石冢是相互有关联的。

祖先崇拜是由对死者的鬼魂崇拜并与英雄崇拜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神庙中供奉的是久远的

祖先，积石冢中隆重埋葬的是部落中刚刚死去的酋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死去的著名酋

长，也就逐渐列入了被崇拜的祖先的行列 〔３〕。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的陶人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首例完整复原的整身陶人，也是红

山文化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整身陶塑人像，代表了红山文化先民对祖先神形象的塑造与

崇拜，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红山文化聚落形

态考古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祖先崇拜及祭祀信仰体系的关键考古学

材料。

（五）文化传承、交流与影响

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流域史前至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发展连续，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独树

一帜。同时，西辽河流域也是中原、燕辽等文化区交流的前沿地带，是探讨文化互动与交流的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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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区域。从文化面貌上来看，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红山文化遗存，继承和延续了此前小河

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使用平底筒形陶器、房屋成排分布的文化传统，陶器纹饰也以

之字纹为主。生业经济方式上，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至红山文化时期得到进

一步发展，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的植物种子和农业生产工具也说明了这一点。原始宗教

信仰上，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整身陶人是红山文化祖先崇拜的实证，是西辽河流域史前

信仰观念体系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在继承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

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自身特点，如房址面积普遍较小，具有储存功能的灰坑多分布在房址的周

围，以单座房址为代表的独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

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相比，红山文化聚落内部组织管理形式发生明显改变。

在文化的内部交流中，尽管聚落的性质有别，但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与牛河梁遗址表现出

了较多的一致性。双方均发现有一定数量的人像，且人像的出土地点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兴

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和牛河梁遗址发现的人像均有大小之分，大型人像发现于特定的房址或祭

祀遗存之内，如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整身陶人发现于遗址西北部地势较高的一座房址内，其

内的日用器物发现很少；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头像及大型人像残件，主要发现于第一地点的女神

庙之中。小型人像多发现于灰坑之中，如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 Ｈ２０内出土人像躯体残件，同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Ｈ３的发现相近，应蕴含有相同的信仰观念。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与牛

河梁遗址均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彩陶，其中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彩陶以祭祀功能为主，主要器类有

无底筒形器、塔形器、钵形器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彩陶以日用器具为主，主要器类

有瓮、钵、壶等。但二者在彩陶纹样方面具有明确的共性，均有勾连涡纹、弧线三角纹、三角纹、

菱形纹、垂弧纹等，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彩陶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地位与身份。另外，需

要强调的是，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虽为居址，但从出土遗物看具有明确的宗教祭祀功能，有别

于以往发现的红山文化普通居址。

除牛河梁外，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同哈民忙哈遗址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如第二地

点采集了一件三足陶壶，其上施两周黑彩。哈民忙哈遗址２０１１年发掘的Ｆ３７出土了一件三

足陶壶（Ｆ３７:１０），器身上部有两个对称的桥形耳，器身施竖压横排之字纹 〔１〕，器形与兴隆沟

遗址第二地点的三足陶壶一致，纹饰为红山文化晚期流行的竖压横排之字纹。２０１２年哈民忙

哈遗址发掘的Ｆ４８、Ｆ５２出土了三件陶盘，包括两件高圈足盘和一件矮圈足盘 〔２〕，器形与兴隆

沟遗址第二地点的同类器也颇为一致。此前我们曾提出红山文化哈民忙哈类型的观点 〔３〕，

认为在聚落形态、陶器组合、祭祀观念等方面，哈民忙哈遗址均延续了西辽河流域此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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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在玉器种类与组合上也与牛河梁等遗址存在诸多相似性 〔１〕。哈民忙哈发现的与兴隆

沟遗址第二地点形制几乎相同的陶壶、陶盘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从出土的陶器，尤其是彩陶来看，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存在密

切的互动与交流。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器盖，此前在西辽河流域并无使用

器盖的传统，应是受到后冈一期文化影响所致，类似的情况在魏家窝铺遗址也有发现，魏家窝

铺遗址还发现了典型的后冈一期文化的圜底陶釜 〔２〕。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了较多的彩

陶器，从彩陶纹饰来看，既有本地特色的垂弧纹，更多的则是勾连涡纹、三角纹、花瓣纹等。从

已发表的彩陶资料来看，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彩陶中的菱形纹、三角纹等，同此前半坡遗址的

发现相近 〔３〕。勾连涡纹、花瓣纹等则是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彩陶纹样，表现了其对红山文化的

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 Ｈ１８出土了一件三系彩陶壶，器形与属庙底沟类

型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的同类器相似 〔４〕，应是受到后者的影响，但其上绘有红山文化

典型的垂弧纹，表明这一时期红山文化并非一味吸收其他文化因素，而是将外来因素与自身文

化传统相结合。洛阳苏羊遗址为近年来发掘的一处极为重要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的

一件石雕兽首具有明显的红山文化风格 〔５〕，与半拉山遗址 Ｍ１２发现的兽首十 分 接 近 〔６〕。

以上发现表明，外来优势文化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红山文化的发展，但西辽河流域与

中原等地区的文化交流并非单纯的文化传入，红山文化也在积极向外扩散自身的优势因素，这

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１９５４年，尹达在梁思永的建议下，正式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 〔７〕，至今已近七十年，红山

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以牛河梁 〔８〕、东山嘴 〔９〕、那斯台 〔１０〕等遗

址发现的埋葬、祭祀遗存及大量玉器为代表，确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源头性

地位，成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见证。但也应该看到，相对于埋葬、祭祀遗存，目前有关红

山文化居住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对迈入初级文明社会的红山文化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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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阶段的居住遗存研究薄弱。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地处大凌河上游支流 牛河左岸，从已

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为一处红山文化晚期有长方形环壕的中型聚落，表现出了明确的祭祀功

能，这与魏家窝铺、西台等单纯的居址不同，也与牛河梁、半拉山、草帽山 〔１〕等单纯的埋葬与

祭祀遗址明显有别，代表了红山文化晚期聚落居住与祭祀功能共存的新形态。兴隆沟遗址第

二地点是目前经科学考古发掘所获遗迹遗物较为丰富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对于了解红

山文化晚期的生活习俗、生业经济、社会结构、祭祀信仰体系、社会复杂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

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附记：本项目发掘领队为刘国祥。参加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的有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贾笑冰、赵明辉、栗媛秋、王瑞昌、王东风、张克成、宋岩金、李 云 鹏、刘 旭 东，中 国 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２０１７级博士研究生刘江涛、２０１２级硕士研究 生 马 文 轩，２０１２级 文 物 与 博 物 馆

专业硕士研究生王珏、陈天然，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田广林，赤峰学院历史 文 化 学 院２０２１级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龙成宸、冯世昌、徐瑷琳，敖汉博物馆田彦国、王泽、阮红梅，红 山 区 文 管 所

赵爱民。本文线图由王瑞昌、王东风绘制，其中整身陶人线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 李 淼、刘 方、

王苹绘制，器物照片由赤峰文物摄影师庞雷拍摄，三人环抱陶塑像由文物出版社摄影师张冰拍摄，电脑制

图由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张喆完成。动物骨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鉴定，石器材质由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白志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翟少冬鉴定。兴隆沟遗址的考古

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文物局、中共敖汉旗委、敖汉 旗 人 民

政府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该项目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考古调查”，得 到 中 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研

究员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执笔者　刘国祥　刘江涛　栗媛秋　贾笑冰　田彦国　王　泽

　　附表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灰坑登记表

编号 位　　置 开口层位
与其他遗迹

关系
形状及尺寸

Ｈ１

坑 口 西 北 侧、南 侧、西 南 侧 边

缘距Ｆ１、Ｆ２、Ｈ４分 别 为１．２、

２．５、４．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圆形，西 北－东 南 径０．５７、东 北－西 南 径

０．５１米，坑壁斜直下收，坑底下较平，深０．１米

Ｈ２
坑口西北侧、东南侧边缘距离

Ｆ２、Ｈ３分别为０．６、０．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东西径０．６１、南北径０．６１米，坑

壁斜弧下收，坑底较平，深０．０９米

Ｈ３
坑口西 北 侧 边 缘 与 Ｈ２的 距

离为０．４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 规 则 圆 形，南 侧 边 缘 外 凸，西 南 侧 边 缘 内

凹。坑口东西径０．６１、南 北 径０．６４米，坑 壁 略 向 外

敞，坑底较平，深０．０８－０．１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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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编号 位　　置 开口层位
与其他遗迹

关系
形状及尺寸

Ｈ４
坑口东北、东南侧边缘与Ｆ１、

Ｆ２相距３．５、２．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规则 椭 圆 形，西 南 侧 边 缘 外 凸。坑 口 东 北

－西南径１．２、西北－东南径０．６７米，西南侧坑壁呈

坡状 倾 斜，其 余 坑 壁 较 直，坑 底 为 椭 圆 形 下 凹，深

０．０９－０．１９米

Ｈ５
位 于Ｆ１中 部，灶 址 西 侧０．８
米，距 Ｈ７灰坑０．６米

开口于居 住 面，打

破生土
Ｆ１室内窖穴

平面呈椭圆形，穴 壁 斜 弧 下 收，坑 口 明 显 大 于 坑 底，

坑口 直 径０．３７－０．４９、坑 底 直 径０．２９－０．４１、深

０．５－０．６米

Ｈ６

位于灶址的 东 南 侧，距 灶 址１
米，与 Ｈ５、Ｈ７相 距０．６、１．９
米

开口于居 住 面，打

破生土
Ｆ１室内窖穴

平面呈椭圆形，西侧穴壁为较平缓的斜坡，东 侧 穴 壁

较平直，南 侧 穴 壁 呈 内 弧 状，坑 底 圆 形。坑 口 直 径

０．４６－０．６４、坑底直径０．４－０．４２、深０．３４米

Ｈ７

位于Ｆ１东 北 角，紧 靠 房 址 东

北角 穴 壁，与 Ｈ５、Ｈ６ 相 距

２．７５、２．２米

开口于居 住 面，打

破生土
Ｆ１室内窖穴

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西北壁为斜坡状，东 北 部 向 外

凸出，为袋 状 坑。坑 口 直 径０．５８－０．８９、坑 底 直 径

０．４９－０．５２、深０．２３－０．３６米

Ｈ８

外侧西北边缘距离Ｆ４东南角

０．３ 米，南 边 与 Ｈ１１ 相 距

０．３８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坑底不平整。坑口直径０．９－１、

深０．４８米

Ｈ９

坑口外 侧 边 缘 西 南 向 与 Ｈ１０
距离２．５米，西北方向与 Ｈ１２
距离０．７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 形，坑 底 不 平。坑 口 直 径１．１２－１．１４、深

０．１２－０．２米

Ｈ１０

坑口 外 侧 边 缘 东 北 方 与 Ｈ９
距 离２．１米，北 面 与 Ｈ１１相

距２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 不 规 则 圆 形，坑 底 不 平。坑 口 直 径０．７８－
０．９、深０．２米

Ｈ１１ 东南与 Ｈ１２相距１．９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狭长椭圆形，南侧、北侧穴壁平 直，东 侧、西 侧

穴壁略内弧，坑底。坑口东北－西南长２．１２、西北－
东南宽１、深０．１－０．３米

Ｈ１２
坑口外侧边 缘 西 北 距 Ｈ１１为

１．９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穴壁呈弧形。坑 底 不 平，中 部

高，两边低。坑口南北径０．５、东西径０．２５、深０．２－
０．２３米

Ｈ１３

坑口外 侧 西 南 边 缘 距 离 Ｈ２３
为１．５米，东南边缘距离 Ｈ２４
为２．１米

开口于居 住 面，打

破生土
Ｆ２室内窖穴

平面呈 圆 形，坑 壁 较 直，Ｆ２穴 壁 坑 底 较 平。直 径

０．３、深０．３米

Ｈ１４

坑口外侧边缘距离Ｆ４西北穴

壁１．７米，东 北 距 离 Ｈ１５西

南坑壁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西 北、西 南 坑 壁 略 呈 坡 状，东 南 部 坑 壁

较直。坑口直径１．１８－１．４、深０．０６－０．０８米

Ｈ１５

坑 口 东 北、北 侧、西 北 侧 边 缘

与 Ｈ１６、Ｈ１９、Ｈ２０的 距 离 为

０．９５、２．９、１．７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规则 圆 形，西 南 侧 边 缘 略 平，坑 壁 略 倾 斜，

坑底下 凹。坑 口 东 西 径１．３３、南 北 径１．３２、深０．０３
－０．１８米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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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６

坑口西南、西侧、西北、北侧边

缘 与 Ｈ１５、Ｈ２０、Ｈ１９、Ｈ１８、

Ｈ１７的 距 离 分 别 为１、１．６、

１．１、１．４、２．４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圆形，北 侧 坑 壁 较 直，其 余 坑 壁 呈 斜 坡 状，

坑底较 平。坑 口 东 西 径１．３３、南 北 径１．６４、深０．２６
－０．３６米

Ｈ１７
西南侧距离 Ｈ１８坑 口 外 侧 边

缘０．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近圆角 方 形，坑 壁 较 直，略 有 外 弧，坑 底 较 平。

东北和西南侧 坑 壁 长 分 别 为１．６４、１．６５米，西 北 和

东南侧坑壁长分别为１．５５、１．６３米，深０．７６米

Ｈ１８

坑 口 东 侧、西 南、西 侧 边 缘 与

Ｈ１７、Ｈ１６ 的 距 离 分 别 为

０．５５、１．４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 形，坑 壁 上 部 较 直，下 部 斜 收 趋 势 较 为 明

显，坑底较平。坑口东西径１、南北径０．９９、深０．６米

Ｈ１９

坑 口 东 侧、西 南、西 侧 边 缘 与

Ｈ１８、Ｈ２０、Ｈ１６的 距 离 分 别

为０．２５、０．３、０．９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东侧壁较平，西侧 壁 向 外 凸。坑

壁斜直，北端近坑底处向外弧呈袋状，坑 底 较 平。坑

口东西径１．２２、南北径１．２、深０．１７－０．２米

Ｈ２０
坑口外侧边 缘 距 离 Ｈ１９坑 口

外侧边缘０．３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 Ｈ２１和生土

北 侧 打 破

Ｈ２１南侧

平面呈不 规 则 圆 形，坑 壁 均 较 直，底 部 自 东 向 西 渐

高。坑口直径３．８２－４、深０．０６－０．７８米

Ｈ２１ 坑口外侧南端与 Ｈ２０相邻
开口在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南侧被 Ｈ２１
北侧打破

平面呈圆形。坑口直径２．１４、深０．１－０．２３米

Ｈ２２
位于Ｆ３西北壁与东北壁拐角

处，距灶址１．０２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Ｆ３室内窖穴

平面呈圆形，西 侧 穴 壁 较 平 直，东 侧 穴 壁 略 弧，呈 袋

状，坑底平坦。坑口直径０．４３、深０．３８米

Ｈ２３

位于Ｆ２内，距 Ｆ２西 南 穴 壁

０．２米。坑 口 边 缘 外 侧 东 北

方向 距 离 Ｈ１３、Ｈ２４分 别 为

１．５、２．５米

开口于居 住 面，打

破生土
Ｆ２室内窖穴

平面呈不规则 长 方 形，西 北 坑 壁 与 房 址 西 北 穴 壁 连

为一体，东北端尖 圆，西 北 端 呈 圆 形。坑 口 长１．３７、

宽０．４８、坑底直径０．５２、深０．１４－０．４米

Ｈ２４ 位于Ｔ２的东部偏北处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Ｆ２室内窖穴

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斜壁，坑底不平 整。坑 口 长 径

０．６７、短径０．５７、深０．３－０．３５米

Ｈ２５

坑口外侧边 缘 西 北 方 向 与Ｆ７
相距２．５米，西南方向与 Ｈ３０
相距２．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西 南 侧 略 外 凸。坑 壁 斜 直，底 部 较 平。

坑口直径０．８８－０．９４、深０．０８－０．１４米

Ｈ２６ 主体分布在Ｔ３５西北部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东 部 被 Ｈ４４
打破

平面呈圆形，坑壁 斜 直，底 部 较 平。坑 口 直 径１．１４、

深０．７米

Ｈ２７
坑口外侧边缘东部距Ｆ７西南

壁５．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 Ｈ５１及生土
打破 Ｈ５１

平面呈圆角梯形，北 壁 较 直，南 壁 略 呈 斜 直 状，西 壁

略弧，东壁较直，平 底。坑 口 最 宽１．６、最 窄１．１米、

深０．４－０．４８米

Ｈ２８
坑口边缘外 侧 东 北 方 向 距Ｆ７
西南侧穴壁０．６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坑壁较直，底部平坦。坑口直径０．７６－
０．７７、坑底直径０．７６、深０．０５－０．０９米

Ｈ２９

坑口外侧边 缘 北 距Ｆ７为０．４
米，西北与Ｈ２８、南与Ｈ３１、东
与 Ｈ３４相 距 分 别 为１、１．４、

１．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坑壁较直，坑底较平。坑口直径１．１２－
１．１８、深０．０４－０．１米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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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０ 主体分布在Ｔ２５东南部中段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 圆 形，直 壁，坑 底 中 部 下 凹。坑 口 长 径 为

１．０８、短轴为０．８６、深０．０３－０．１米

Ｈ３１ 主体分布在Ｔ２９的东南部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方圆形，斜 壁，平 底。坑 口 直 径１．７２－１．７８、

坑底直径１．６８－１．７２、深０．２６－０．３５米

Ｈ３２
Ｈ３２东北紧邻 Ｈ３１，相距０．１
米

开口在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 呈 圆 形，穴 壁 略 斜 直，平 底。坑 口 直 径０．９４－
０．９６、坑底直径０．８８－０．９、深０．１２－０．４米

Ｈ３３ 主体位于Ｔ３３中部偏西南处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圆形，直 壁，平 底。坑 口 直 径０．８６－１．０８、

坑底直径０．８５－１．０７、深０．０７－０．１８米

Ｈ３４

西北距Ｆ７西 南 壁１．２米，与

东、南分别 Ｈ２９、Ｈ２５、Ｈ３０相

距１．６、０．９、０．８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圆形，斜直壁，平底。坑口直径１．４８－１．８、

坑底直径１．４４－１．７６、深０．１８－０．４米

Ｈ３５

坑口北 侧、东 侧 边 缘 与 Ｈ３３、

Ｈ３８的 距 离 分 别 为２．８、７．１
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圆形，坑 壁 较 直，坑 底 不 平，西 北 略 高。坑

口东西径１．３８、南北径１．３、深０．０６－０．３５米

Ｈ３６

坑 口 南 侧、东 南 侧 边 缘 距 离

Ｈ３９坑 口 北 侧 边 缘、Ｆ６西 北

侧穴壁分别为３．４、３．９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 面 呈 圆 形，坑 壁 较 直，坑 底 较 平。坑 口 东 西 径

１．６６、南北径１．６４、深０．１－０．２７米

Ｈ３７
坑口西南侧 边 缘 与 Ｈ３８相 距

２．７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坑 壁 斜 直，坑 底 不 平，西 南 部 有 一 个 略

深的小 坑。坑 口 东 西 径０．６５、南 北 径０．６２、深０．０４
－０．１４米

Ｈ３８
坑口 东 北 边 缘 与 Ｈ３７相 距

２．７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 面 呈 圆 形，坑 壁 较 直，坑 底 略 凹。坑 口 东 西 径

０．７２、南北径０．７９、深０．１８－０．２１米

Ｈ３９

坑口 东 南 侧 距 Ｆ６西 角１．２
米，北 侧 边 缘 距 Ｈ３６坑 口 南

侧边缘３．４米，西南侧边缘距

Ｈ４０东北侧边缘３．７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圆形，直 壁，平 底。坑 口 直 径１．１６－１．２２、

坑底直径１．１４－１．２１、深０．０３－０．１２米

Ｈ４０

坑口东北侧边缘距Ｆ６西南侧

穴 壁１．７米，西 北 侧 边 缘 距

Ｈ３９坑 口 东 南 侧 边 缘 ３．７５
米，西 南 边 缘 距Ｆ８东 北 侧 穴

壁２．９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近圆角方形，穴壁略内收呈斜坡 状，平 底。坑 口

直径１．２３－１．２４、坑 底 直 径１．１８－１．２１、深０．１９－
０．２５米

Ｈ４１
东 南 与 房 址Ｆ８相 距４．６，南

与 Ｈ４４、Ｈ２６相距２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圆形，北 部 坑 壁 略 直，其 余 坑 壁 均 斜 直，平

底。坑口直径１．２４－１．４６、坑 底 直 径１．２－１．３４、深

０．０８－０．１８米

Ｈ４２
东与 房 址Ｆ８相 距１米，西 南

与 Ｈ４５相距１．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 规 则 椭 圆 形，斜 直 壁，平 底。坑 口 直 径 长

０．８２－０．９８、坑 底 直 径０．７８－０．９２、深０．０２－０．１３
米

Ｈ４３
主体 分 布 在 Ｔ１４、Ｔ１５内，部

分伸入Ｔ９、Ｔ１０内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凸”字形，东 北、西 南 两 侧 较 直，长 分 别 为５、

５．２５米，西北略外弧，长４．２５米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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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４

北 与 Ｈ４１相 距１．８米，东 与

Ｈ４２相 距２．３米，南 与 Ｈ４５
相距２．７米，东 与Ｆ８相 距４
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西 部 打 破

Ｈ２６

平面近圆形，坑 口 略 大 于 坑 底。东 部 略 凸 出，直 壁，

底不平，略显凹凸。坑口直径１．３２－１．３６、坑底直径

１．１６－１．３４、深０．１－０．２米

Ｈ４５

东与Ｆ８相 距１．６米，西 南 与

Ｈ４６相距１．６米，东北与Ｈ４２
相距１．１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近圆 形，东 北 部 略 外 凸，坑 壁 斜 直。坑 口 直 径

１．５４－１．５７、坑底直径１．４１－１．４３、深０．３－０．４米

Ｈ４６

坑口东侧边 缘 距 Ｈ４５坑 口 西

侧边缘１．９米，西北侧边缘距

Ｈ５０西南侧边缘３．２米，北侧

边缘距 Ｈ２６南侧边缘３．９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近圆形，坑壁略内收，呈斜直状，坑 底 西 北 高，东

南低。坑口直径１．３－１．３６、坑 底 直 径１．２６－１．２８、

深０．３４－０．４米

Ｈ４７

坑口西南侧边缘与Ｆ５东北侧

穴壁、Ｈ４８东北侧边缘距离分

别为２．６５、１．８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 圆 形，坑 壁 较 直，坑 底 较 平。坑 口 东 西 径

１．１９、南北径１．１、深０．０９－０．１４米

Ｈ４８
坑口 边 缘 与Ｆ５、Ｈ４７的 距 离

分别为１．３、１．３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不规则圆形，西北侧略平。坑壁 较 直，坑 底 较

平。坑口东 西 径１．３３、南 北 径１．３５、深０．２８－０．３４
米

Ｈ４９
坑口 边 缘 与Ｆ５、Ｈ４７边 缘 相

距分别为２．２、５．６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 圆 形，坑 壁 较 直，坑 底 较 平。坑 口 东 西 径

２．１、南北径２．１８、深０．０３－０．０６米

Ｈ５０ 主体分布在Ｔ３５扩方西部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椭 圆 形，坑 壁 较 直，坑 底 较 平。坑 口 东 西 径

０．８３、南北径０．５３、深０．１７－０．１８米

Ｈ５１
主体 分 布 在 Ｔ３３北 部，东 北

部分布在Ｔ２９西南部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中 部 偏 东 北

处 被 Ｈ２７打

破

平面呈“凸”字形，主体部分近方形，西北边缘 中 部 外

凸，外凸部分东 北 侧 呈 曲 齿 状。西 北 和 东 南 侧 坑 壁

较平直，东北侧 坑 壁 的 西 北 段 较 直、东 南 段 略 外 弧，

西南侧坑壁东南段较直、西北段略外弧，底 部 中 间 内

凹。西北侧坑壁长４．６４、深０．０４－０．１６米，东南侧坑

壁长４．２２、深０．０３－０．０４米，东北侧坑壁长５．２、深０．
０３－０．０４米，西南侧 坑 壁 长４．８６、深０．０４－０．１６米，

西北侧坑壁外凸部分进深１．２８、宽１．４４米

Ｈ５２ 东南方向与Ｆ５相距３．５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坑壁较直，底部较平。坑口直径０．８、坑

底直径０．７９、深０．０４－０．０６米

Ｈ５３ 北部与 Ｈ５４相距１．９米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坑 壁 斜 直，略 呈 袋 状，底 部 较 平。坑 口

直径１．４４、坑底直径１．５４、深０．３４－０．４４米

Ｈ５４

主体分布 在 Ｔ１２的 西 南 侧 中

部，西 南 部 伸 入 Ｔ１７东 北 侧

隔梁中部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 面 呈 椭 圆 形，坑 壁 较 直，底 部 较 平。坑 口 直 径

０．８８－１．１、坑底直径０．８８－１．０６、深０．０２－０．１２米

Ｈ５５ 分布在Ｔ１６的东南角
开口于耕 土 层 下，

打破生土

平面呈圆形，坑壁较直，底部较平。坑口直径０．９６－
１、坑底直径０．９２－０．９８、深０．０６－０．０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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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红山文化聚落

1. B 区全景（南—北）

2. D 区全景（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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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肆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红山文化陶人像（F9 ②∶ 1）



图版伍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红山文化三人环抱陶塑像（H21 ①∶ 6）



图版陆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红山文化陶器

1. 小型人像残件（H20 ②∶ 169） 2. A 型筒形罐（F4 ②∶ 26）

3. A 型筒形罐（H22 ①∶ 5） 4. B 型筒形罐（F4 ① ∶ 88）

6. Cb 型筒形罐（F6 ②∶ 10）5. Ca 型筒形罐（H22 ①∶ 9）



图版柒

2. Cb 型筒形罐（F4 ②∶ 27）底部叶脉纹1. Cb 型筒形罐（F4 ②∶ 27）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红山文化陶器

4. E 型筒形罐（F1 ①∶ 28）

5. A 型瓮（F4 ②∶ 1）

3. D 型筒形罐（H45 ①∶ 23）

6. C 型瓮（F4 ②∶ 3）



图版捌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红山文化陶器

1. C 型瓮（H18 ①∶ 17） 2. C 型钵（T1 ①∶ 1）

3. 三系彩陶壶（H18 ①∶ 16）

6. 盆（F1 ①∶ 7）

4. 扁体壶（采 15）

5. 扁体壶（采 13）



图版玖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红山文化陶器

1. A 型碗（F4 ①∶ 5）

2. B 型碗（F7 ②∶ 8）

3. A 型盘（H20 ①∶ 55）

5. B 型盘（F4 ①∶ 33）

6. 器盖（H18 ①∶ 23）

4. A 型盘（F1 ②∶ 5）



图版拾

9. 陶船形器（H18 ①∶ 19）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红山文化遗物

1. A 型陶三足盅（H38 ①∶ 2）

4. 陶平底盅（H6 ①∶ 3）

6. 石凿（F4 ①∶ 6）

8. 石斧（H38 ②∶ 9）7. 石斧形坠（F7 ①∶ 10）

5. 环形蚌饰（H20 ②∶ 179）

2. A 型陶三足盅（T5 ①∶ 3） 3. B 型陶三足盅（F4 ②∶ 25 )


